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142號

上  訴  人  張雅惠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孜育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祝榮  

            陳祝興  

            陳俊傑  

0000000000000000

            陳政昇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明森  

被 上訴 人  陳明宗（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明全（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明正（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黃秀美  

            陳金柱  

            陳金村  

0000000000000000

            陳政哲  

            陳敬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奇賢  

            洪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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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益松律師  

複 代理 人  翁雅莉  

被 上訴 人  陳俐蒓  

0000000000000000

            陳俐婷  

            陳明枚  

            吳黃看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清和  

被 上訴 人  陳耀洲  

0000000000000000

            陳志堅  

            陳宏錕  

0000000000000000

            洪健文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麗珍    住○○市○○區○○路○○巷00號   

被 上訴 人  陳昭琴（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愛惠（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惠娟（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0000000000000000

            陳麗華  

            陳高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麗靜  

            陳思瑾  

0000000000000000

            江克偉  

            江克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江良宜  

被 上訴 人  許崇賓律師即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林世傑（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泰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采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温正男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温承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2月19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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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各分

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並按如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

補償。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

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當事人

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

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

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

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經查：①原審被告蔡

陳育於民國110年5月19日死亡，其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經

法院選任許崇賓律師為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其已辦畢管理

人登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

原審法院家事法庭函、110年度司繼字第4058號裁定、土地

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000-000頁、卷二97、107-121頁、

153-155頁、183-185頁、卷四71、85頁）；②被上訴人陳張

雪雲於111年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昭琴、陳愛惠、陳

惠娟（下稱陳昭琴等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畢分割

繼承登記，由陳昭琴、陳愛惠取得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且

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

地登記謄本、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可稽（見

本院卷○000-000頁、五41頁、57頁、六101、121頁）；③

被上訴人陳林月雲於111年9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明

宗、陳明正、陳明全（下稱陳明宗3人），均未拋棄繼承，

並已辦理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

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69-85

頁、卷○000-000頁）；④被上訴人林陳麗宮於113年5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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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下稱林世傑

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辦畢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函、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000-000、469頁、卷

六105頁、125頁）；⑤被上訴人Ａ２０、Ａ２１於起訴時均

係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為○○○，嗣於訴訟中已先後成年

取得訴訟能力，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

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204頁、201-203頁、卷三483頁、卷

○000-000頁）。經核均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

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

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

項、第2項規定即明。依上開規定承當訴訟者，以當事人在

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全部移轉於第三人，

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34號裁定意旨參

照）。查上訴人於107年5月14日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

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

000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於訴訟繫屬中，①被上訴人

Ａ１３將其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3/160移轉登記予

訴外人Ａ４９，但就該土地仍有權利範圍1/20公同共有部

分，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30、131頁、卷三

183、195頁）；②被上訴人陳高忠則將系爭000土地之應有

部分1/112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112年6月22日死

亡，由其繼承人王○○○分割繼承取得其應有部分），但仍

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

本院卷二45、59頁、303、321-323頁、卷○000-000頁、卷

六103頁）。可見其2人所移轉者僅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一

部，仍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資格而未脫離訴訟程序，依上說

明，Ａ４９聲請承當訴訟即有未合，不應准許。而陳昭琴、

陳愛惠因分割繼承取得陳惠娟繼承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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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９、○○○雖未能承當訴訟，惟業經告知訴訟，依民事

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效力及於

其2人。

三、復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不包含

起訴或撤回起訴之行為。若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基於

保障被告得受本案判決之權利（撤回同意權，民事訴訟法第

262條第1項但書參照），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原告對於固

有必要共同訴訟之被告一人或數人或全體撤回起訴，其撤回

不生效力（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提案第40號審查意見參照）。查上訴人於訴訟繫屬中，取

得被上訴人Ａ２５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20，有土

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8頁、136-137頁、卷二197

頁），上訴人雖撤回對Ａ２５之起訴，並未得全體被告之同

意，依上開說明，其撤回不生效力。

四、本件被上訴人除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１３、陳明

正、Ａ１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陳思瑾外，其餘被

上訴人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上訴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如附表

一所示，使用現況如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

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復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有不能分割之情

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因系爭土地上之建物老舊，且

均屬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而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眾多，若採原

物分割，分配土地將難期方整，不利土地利用而嚴重影響土

地價值，應採變價分割；若不採變價分割，因無法合併分

割，請就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及附表四之㈠所示方式分配予各

共有人，併依鑑價結果，按附表四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

償（下稱乙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

准予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系爭土地等情。並上訴聲明：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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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廢棄。㈡請准就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或按

乙案分割。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江克偉、江良宜、江克立（下稱江克偉等3人）、Ａ０３、

Ａ０４、Ａ１６（下稱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正、Ａ

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

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

Ａ２０、Ａ２１：不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上有部分共有

人長期居住之建物，如將系爭土地變賣，其等將無處可去，

請求依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割，如應補償，則按

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甲案）等語。

　㈡溫正男：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如不能變價分割，希望採

乙案分割等語。

　㈢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㈣Ａ１５：沒有意見等語。　

　㈤其餘被上訴人未曾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

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系爭

000、000土地相鄰，面積依序為2190.18平方公尺、2413.52

平方公尺，為兩造所共有，係部分共有人相同之住宅區建

地，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不符合合併分割

要件，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

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

○○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三9-19

頁、卷二第18頁、本院卷六93-129頁），復為到庭共有人所

未爭執，其餘共有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供

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

定，視同自認，而堪信屬實。是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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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應採原物分割，並採甲案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

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

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

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

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

用情形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

相當而為分配，始能謂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258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法院所採分割方法，若涉及

居住建物拆除、人員遷離原來住居所等，攸關任何人有和

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在一定場所，即適足住房權時，尤

應注意審酌該建物是否係所有人與其家庭成員滿足其生活所

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分

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為原則，於必要時亦得一部維持共有，

且須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始得考量其他分配方法，並應審酌

共有人之適足住房權。

　⒉查系爭土地雖部分有地勢高低落差，但系爭000土地面積

2190.18平方公尺，雖東側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相鄰，至局部

呈凹狀，但整體地形尚屬方整，南側臨臺中市○○區○○路

○○巷（下稱○○巷），共有人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

表四之㈠所示A至L、X各編號區塊，而系爭000土地面積

2413.52平方公尺，地形除西側略呈左右狹長形外，東側大

致方整，東側雖有○○巷00弄自北而南穿越系爭000土地，

但共有人仍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M至V區

塊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形圖、複

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一9頁、16頁、23頁、卷二209頁、

卷三401頁、本院卷一277頁、卷四233頁、347頁）。足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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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土地面積大、臨路寬度長、地形方整、共有人分配區塊又

可整合，原物分割顯無困難。再者，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二

所示為數甚多之地上物等情，有前述複丈成果圖，及勘驗筆

錄、現場照片、地上物之水電號明細表可考（見原審卷

○000-000、155頁、本院卷四99-159頁）。而上開地上物雖

均未辦保存登記，但為共有人Ａ１７等多人居住、使用，足

認該等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

存關係，而以原物分割亦難認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

自難謂變價分割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況且，如以變價分割方

式，應賣者勢必須進行系爭土地上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

除造成前開建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經濟損失，亦

不利於社會整體經濟，且因進行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應

買者於出價時必將扣除相關可能之程序花費或對價格有所保

留，則就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權益定當有所減損，損害共

有人之利益，復與前揭規定不符，是上訴人主張變價分割系

爭土地，自不足採。

　⒊又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除該第三人經兩造同意，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由法院

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外，於訴訟無影響。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分割共有物訴訟繫屬中，

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含其他共有人），

該受移轉登記之第三人倘未經合法承當訴訟，本於當事人恆

定原則，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

義實施訴訟行為而受分配，法院亦應按原共有關係為共有物

之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共有人Ａ１３、陳高忠將系爭土地部分應有部分

移轉他人，已如前述，然Ａ１３、陳高忠既仍保留部分系爭

土地之應有部分，自未喪失訴訟權能，仍屬適格之當事人，

且Ａ４９、○○○均未能合法承當訴訟，依上說明，本件仍

以變動前兩造共有狀態為分割，合先說明。

　⒋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甲案，與原判決所採方案分割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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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將分配表編號000(K)分配給溫承翰部分更正為Ａ１３，並

因附表一編號2原共有人○○○之繼承人陳昭琴13人（下稱

陳昭琴13人）已辦畢繼承登記，而將陳昭琴等13人公同共有

之編號000(D)、000(U)，改為分別共有，先予說明。茲就甲

案與乙案，參照附圖一及附表二之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予以比

較說明如下：

　⑴甲案（見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❶上訴人：取

得編號000(F)，面積517.07㎡，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

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M)，面積316.78㎡，現

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取得編號000(D)，面

積128.56㎡，其上有三合院及他人之建物；編號000(U)，面

積143.72㎡，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

取得編號000(B)，面積151.6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及

Ａ１３、Ａ０６目前放置農具之豬舍；編號000(O)，面積

73.78㎡，現況有第三人所有建物。❹江克偉3人：取得編號

000(C)，面積150.74㎡，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編

號000(T)，面積80.04㎡，其上有無人住居建物。❺Ａ０３3

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315.26㎡，其上有第三人及Ａ２

２之建物；編號000(N)，面積362.03㎡，其上現況有第三人

及Ａ２６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7.94

㎡，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L)，面積

85.51㎡，其上有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

I（面積109.56㎡），其上有陳明宗、陳明正共有之建物。

❾Ａ１１、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９、Ａ

２０、Ａ２１（下稱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

83.55㎡，其上有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

000(A)，面積136.95㎡，其上有Ａ１７所有建物。⓫溫正

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7.77㎡，位於三合院右

側，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V），面

積135.55㎡，其上建物已拆除，僅剩圍牆。⓬Ａ２２：取得

編號000(R)，面積274.00㎡，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⓭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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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38.86㎡，現況有Ａ２２及第三

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54.79㎡，其

上有第三人之建物。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

150.84㎡，其上有Ａ２２、Ａ１７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

編號000(K)，面積000.73㎡，位在三合院右側，已移轉其應

有部分予溫承翰。可知此方案原則按各共有人使用現況為分

配，縱使將來有須拆除少部分共有人之建物，但Ａ２２、Ａ

１７、Ａ１３、Ａ０６、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２６

等人既同意此方案，自已就將來如須拆除地上物有所預見，

而不予反對，顯無侵害其等為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

　⑵乙案（見本院卷○000-000頁、347頁）：❶上訴人：取得編

號000(F)，面積476.45㎡，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

及Ａ１７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陳高忠、蔡陳育之遺產管

理人、陳麗華、林世傑3人、陳麗靜、陳昭琴、陳愛惠、陳

惠娟、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依序取得編號000(D1)至

(D11)，其中(D1)至(D5)面積均為17.31㎡，(D6)、(D7)面積

均為6.40㎡，(D8)面積為4.50㎡，(D9)至(D11)面積均為

5.76㎡，其上有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U1)至(U11)，

其中(U1)至(U5)面積均為18.17㎡，(U6)、(U7)面積均為

6.98㎡，(U8)面積為4.91㎡，編號(U9)至(U11)面積均為

6.29㎡，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

編號000(C)，面積161.50㎡，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現況有

斜坡、雜木、空地；編號000(O)，面積78.27㎡，現況為空

地。❹江克偉3人：江克偉、江克立、江良宜依序取得編號

000(B1)至(B3)，各區塊面積均為58.83㎡，現況為三合院；

及依序取得編號000(T1)至(T3)，各區塊面積均為26.09㎡，

其上有無人居住之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

面積290.73㎡，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

木、空地；編號000(N)，面積316.9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

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6.91㎡，其上有Ａ

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000(L)，面積96.9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其上有Ａ０５及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

000(I)，面積96.91㎡，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共有建物。

❾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

６、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

121.13㎡，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三合院。⓫溫正男：分別

取得編號000(G)，面積60.5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編

號000(V)，面積198.12㎡，其上有Ａ１７、Ａ２２之建物。

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93.51㎡，其上有Ａ２

２、Ａ２６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

528.32㎡，其上有Ａ２６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

編號000(P)，面積78.27㎡，其上僅剩圍牆，其餘空地。⓯

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32.08㎡，其上有Ａ２２之

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157.47㎡，其上有

陳明全、陳明正之建物。依此方案，僅少部分參照使用現況

為分配，致將來Ａ２２、Ａ１７、陳明全、陳明正、Ａ０

５、Ａ１３、Ａ０６、Ａ２６等人之大量建物均面臨拆除，

致其等與其家庭成員面臨須另行花費大量資金購買房屋遷居

之窘境，已侵害其等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且其等均不

同意此方案，已難認此方案符合多數共有人之利益。

　⑶又甲案係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分配，並考量附表二各共

有人之建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位置、使用現況，及原公同共

有人及家族成員並未反對保持共有關係，而在系爭000土

地、000土地原供通行位置，依序規畫編號000(X)、000(W)

為基地內通路，供分得編號000(A)至(F)、000（H）至(L)、

000(R)至(U)土地之人可通行南側○○巷，分得編號000(N)

至（V）土地之人，可通行東側○○巷00弄，編號000(M)雖

未直接鄰路，但該筆與編號000(F)均分配予上訴人，使其仍

得經由編號000(F)連接編號000(X)通行至○○巷，而溫正男

分得之編號000(G)亦未直接鄰路，但與Ａ１３分得之編號

000(K)相鄰，Ａ１３此部已移轉予溫承翰，而兩造均未爭執

溫正男與溫承翰為父子關係，則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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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得與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整合，得以往南通行至

○○巷，如此已使各分得土地均可對外通行。再觀上訴人所

規劃之乙案，原本即將其與溫正男共有，其2人分配位置自

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就000土地分得606.86㎡，就000土

地分得467.63㎡，而可整合成1筆面積達1074.49㎡土地（見

原審卷一27頁），嗣其2人雖未保持共有，但所規劃之位置

仍相同，不論系爭000土地或000土地，均係將其與溫正男分

得位置相鄰，並均規劃此2土地相鄰地界處，使四筆土地得

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可見其2人原即有整合所分得土

地之意，則甲案將其2人、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G)、

(E)與編號000(M)土地相鄰，使該等土地將來可合併利用，

已相當程度考量其2人之利益。反觀上訴人係107年1月17日

及同年2月7日始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見原審卷一

14、18頁），顯明知系爭土地為共有土地且占有情況複雜，

復於系爭土地上無供其居住使用之地上物，仍予買受，買受

後隨於同年5月14日提起訴訟，最初所提分割方案只將自己

及溫正男、Ａ２５部分分割出，並分配在臨○○巷最精華區

塊（見原審卷一27頁），置其餘共有人不顧，嗣於本院提出

之乙案，則影響前述原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適足住房

權，有欠公允。

　⑷再者，土地之利用不限於建築一途，然乙案陳昭琴13人就系

爭000土地、000土地，均細分成11筆，每筆土地面積少，地

形狹長，顯為畸零地，不利土地之開發使用，縱欲整合利

用，難度高且程序繁瑣，對其等共有人非常不利；而甲案各

編號土地地形尚屬方整，沒有細分土地情形，或可保留現有

房屋，或與分割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合作規畫共同建造建

築，或保留空地做停車或其他用途使用，較乙案更符合土地

使用經濟與效率。且甲案為江克偉3人、Ａ０３3人、陳明

全、陳明政、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

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

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等到庭大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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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方案，而陳昭琴13人均為原共有人○○○之繼承人而屬

同一家族，就○○○之應有部分原為公同共有關係，其等復

均未反對維持共有。至其餘未到庭之共有人，均未對甲案提

出反對意見。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現狀、整體

利用之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情，認以甲案之

分割方法分割系爭土地，應較乙案更為公平適當。另Ａ１

７、Ａ２３、Ａ４７、Ａ０３、Ａ１３、陳明全、Ａ０５等

人雖均主張互不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四395頁），惟裁判分

割共有物並命共有人相互補償，旨在使分割方案更臻妥適，

受補償人嗣後是否向應補償人請求補償金額，自得本於自由

意志為決定，本院尚無預先減免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各共有人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

明定。又所謂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而應受補償，係指

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

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

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

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為補償，並依該短少比

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18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部分位處斜坡，高程介於37〜50公尺之間，而

系爭土地東南側臨○○路○○巷，現況部分路段僅寬約4公

尺，東北側有○○路○○巷00弄道路穿越，巷口路寬約3公

尺。又系爭土地上坐落多棟建物，部分為雜草雜木及空地，

另000土地東北側部分土地為○○路○○巷00弄道路，西南

側部分土地遭第三人之建物占用，且因各共有人分得之區塊

形狀不一、位置有異，以致價值互殊，自應互為找補。本件

經依聲請將甲案囑託華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經該所

以112年11月24日為價格日期，並於113年5月8日出具華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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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242號不動產估價報告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53頁，鑑定

報告外放）。審之上開鑑定報告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不

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因素分

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

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

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比較法評估並

核算比較價格；另以成本法之土地開發分析評估土地開發分

析價格後，於考量以上開二方法之資料信賴度、不動產種類

以及價格形成因素之接近程度等因素，採加權平均法，最後

決定基準地「甲案編號000（A）」土地單價，進而以甲案編

號000（A）土地為基準地，先推算出其土地單價，再以基準

地之價格為基準，考量各分割土地於個別因素差異，進行調

整以推算各分割土地單價，而作成鑑定報告，其鑑價方法應

屬客觀公正可採，且經其指派Ａ０１到庭就鑑定經過詳予說

明（見本院卷○000-000頁），並就估價條件以114年5月12

日華佑字第83242-4號函解說明確（見本院卷六19-22頁），

上開鑑定日期距本件裁判時間尚近，堪為本件審酌金錢補償

之依據，陳明全辯稱應以107年5月14日為價格日期，及上訴

人取得之土地價值低估云云，自不足採。爰審酌該鑑定意

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㈣另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

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000土地

前經陳高忠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普通抵押權予訴外人Ａ６０，

有土地登記謄本可佐（見本院卷六129頁），Ａ６０經本院

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訴訟，依前揭規定，其抵押權依法應移存

於陳高忠所分得部分，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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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至第

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本院斟酌當

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

益等情，認應將系爭土地按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

配，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之分割方案為適當。

原審所採分割方法，未審酌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大小、形

狀、位置、臨路等情況，價值互殊，有互為找補之必要，逕

按附圖二為分割而未互為找補，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共有物分割之方

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

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

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

1規定，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原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

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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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共有人明細 　　
編號 共有人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備註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000-000頁）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六93-107頁）

1 Ａ０２ 236/960 236/960 13/160

（起訴後取得

Ａ２５之

1/20，共

21/160）

21/160

2

陳

煥

卿

之

繼

承

人

陳昭琴 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

記）

公同共有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

記）

陳愛惠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

記）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

記）

陳惠娟 25/10752

（109/8/24繼承）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

記）

蔡陳育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0/5/19歿

許崇賓律師為其遺產

管理人

陳慶蓉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翰霆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克典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麗華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林陳麗宮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3/5/29歿

繼承人：林世傑、林

泰安、林采蓉

陳高忠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

登記予訴外人○○○）

陳麗靜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陳張雪雲 � 111/1/13歿

繼承人：陳昭琴、陳

愛惠、陳惠娟

3

陳文

雄之

繼承

人

陳思瑾 20/240

（108/12/10分

割繼承登記，

見原審卷三第

345頁）

20/240 20/540 20/540

4

江陳

麗娟

江克偉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良宜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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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使用現況（見原審卷三209頁、本院卷四233頁）

之繼

承人

江克立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5 Ａ０３ 1/20 1/20 1/20 1/20

6 Ａ０４ 1/20 1/20 1/20 1/20

7 Ａ１６ 1/20 1/20 1/20 1/20

8 溫正男 1/32 1/32 3/32 3/32

9 Ａ０５ 1/20 1/20

10 Ａ０６ 2/40 2/40

陳林月雲 公同共有1/20 � 111/9/18歿。

繼承人：陳明宗、陳

明正、陳明全
11 陳明宗 公同共有1/20＋公同共

有1/20（111/11/30繼承

登記）
12 陳明全

13 陳明正

14 Ａ１１ 公同共有1/20 公同共有1/20

15 Ａ１２

16 Ａ１３

17 Ａ１４

18 Ａ１５

19 陳俐莼

20 Ａ２０

21 Ａ２１

22 Ａ１３ 13/160

（起訴後於

108.12.16移轉

登記予訴外人

溫承翰）

13/160

23 Ａ１７ 1/16 1/16

24 Ａ２５ 1/20

（起訴後於

107.6.14移轉

登記予上訴

人）

�

25 Ａ２２ 10/72 10/72

26 Ａ２３ 1/4 1/4

27 Ａ２４ 20/540 20/540

28 Ａ２６ 1/16 1/16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號/材質 占用人或使用人

000 2190.18 000⑴ 465.06 空地，為Ａ１３、Ａ

０５、陳明正、陳明

全使用

本院卷一第269頁、卷四第101頁

000⑵ 33.55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⑶ 1.28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⑷ 23.90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７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⑸ 27.88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⑹ 43.06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⑺ 16.41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Ａ０６

000⑻ 94.36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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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⑼ 2.23 ○○巷00號

 磚造

水塔、淋浴間 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⑽ 48.83 ○○巷00號

 磚造

Ａ０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⑾ 57.16 ○○巷00號

 混凝土

陳明全、陳明正共有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⑿ 63.07 ○○巷00號 

混凝土

000⒀ 35.13 ○○巷00號

 磚造

000⒁ 14.92 ○○巷00號

 鐵皮

000⒂ 3.35 ○○巷00號 

鐵皮

000⒃ 62.74 ○○巷00號

 混凝土

Ａ０５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0頁

000⒄ 21.91 ○○巷00弄00號

磚造、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⒅ 296.39 ○○巷00號 

磚造 

公廳 本院卷一第244頁、卷四第101頁、114-116頁

000⒆ 11.47 00號 磚造

000⒇ 2.45 ○○巷00弄00號

鐵皮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2.34 　　 鐵皮

000� 22.38 　　 鐵皮

000� 0.76 　　 磚造

000� 6.08 　　 磚造

000� 833.47 斜坡、龍眼樹、

雜木、空地

本院卷四第102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材質 占用人 卷證

000 2413.52 000⑴ 2.72

000⑵ 26.75

000⑶ 91.05 ○○巷00號 

混凝土

○○○之繼承人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⑷ 78.52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⑸ 65.3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⑹ 39.0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⑺ 68.10 ○○巷00弄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⑻ 50.15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⑼ 16.07 　　 磚造

000⑽ 17.47 　　 鐵皮

000⑾ 50.75 　　 鐵皮

000⑿ 35.23 ○○巷00弄0號

鐵皮

000⒀ 115.39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⒁ 13.42 磚造、鐵皮 Ａ２２

000⒂ 72.38 ○○巷00弄0號 Ａ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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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㈠：甲案分配表（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

磚造

000⒃ 41.61 ○○巷00弄0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⒄ 82.16 ○○巷00弄09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⒅ 61.91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⒆ 6.48 ○○巷00弄00號

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⒇ 8.60 　　 磚造

000� 1.42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3頁

000� 5.6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9.69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 52.7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30.23 ○○巷00弄00號

磚造

Ａ２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67.06 ○○巷00弄00號

磚造

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8.21 磚造

000� 71.83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5.71 ○○巷00弄00號

鐵皮

000� 59.3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63.8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5.85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6.18 　　 磚造 第三人

000� 48.68 　　 鐵皮

000� 4.55

000� 1.82

000� 858.45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36.95 Ａ１７

000(B) 151.66 陳思瑾

000(C) 150.7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克立

江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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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D) 128.56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

應有部分比例各

71/21504，陳惠娟

應有部分比例

25/10725，陳翰

霆、陳克典、陳慶

蓉應有部分比例各

1/336，蔡陳育、

陳麗華、陳麗靜、

陳高忠應有部分比

例各1/112，林世

傑、林泰安、林采

蓉應有部分比例，

各1/336，保持共

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

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E) 315.26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517.07 Ａ０２

000(G) 67.77 溫正男

000(H) 83.55 Ａ１１ 左列8人保持公同

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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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109.56 陳明宗 左列3人保持公同

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7.94 Ａ０５

000(K) 000.73 Ａ１３

000(L) 85.51 Ａ０６

000(X)道路 167.88 000地號土地全體

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全

體共有人按原有部

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000(M) 316.78 Ａ０２

000(N) 362.03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3.78 陳思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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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P) 54.79 Ａ２４

000(Q) 538.86 Ａ２３

000(R) 274.00 Ａ２２

000(S) 150.84 Ａ２６

000(T) 80.0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良宜

江克立

000(U) 143.72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

71/21504，陳惠娟

應有部分比例

25/10725，陳翰

霆、陳克典、陳慶

蓉應有部分比例各

1/336，蔡陳育、

陳麗華、陳麗靜、

陳高忠應有部分比

例各1/112，林世

傑、林泰安、林采

蓉應有部分比例各

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之遺產管理人許崇

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V) 135.55 溫正男

000(W)道路 283.13 000地號土地共有 由000地號土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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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之㈡：甲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

69頁)

人 有人按原有部分比

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Ａ２４ Ａ１８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陳思瑾 3,400 762 762 762 3,512 18,853 28,051

(+28,051)

Ａ２３ 401,790 90,049 90,048 90,048 415,193 2,228,247 3,315,375

(+3,315,375)

Ａ２２ 32,989 7,394 7,393 7,393 34,090 182,951 272,210

(+272,210)

Ａ２６ 209,360 46,921 46,923 46,921 216,344 1,161,069 1,727,538

(+1,727,538)

江克偉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良宜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克立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0 182,757

(+182,757)

陳昭琴 8,519 1,910 1,909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愛惠 8,519 1,909 1,910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惠娟 6,000 1,345 1,345 1,346 6,199 33,271 49,506

(+49,506)

陳慶蓉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翰霆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克典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蔡陳育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華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林世傑等3人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高忠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靜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7,22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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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㈠：乙案分配表（見○000-000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江克偉 江良宜 江克立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Ａ０６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Ａ１７ 21,619 21,620 21,620 892,579 208,730 60,708 112,336 1,339,212

(+1,339,212)

陳思瑾 5,990 5,991 5,991 247,325 57,837 16,822 31,127 371,083

(+371,083)

陳昭琴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愛惠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惠娟 254 254 254 10,499 2,455 714 1,323 15,753

(+15,753)

陳慶蓉 324 326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翰霆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克典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蔡陳育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麗華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林世傑等3人 977 977 977 40,314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高宗 977 977 977 40,316 9,427 2,741 5,074 60,489

(+60,489)

陳麗靜 977 977 977 40,316 9,428 2,742 5,072 60,489

(+60,489)

Ａ０３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０４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１６ 8,366 8,366 8,366 345,384 80,768 23,491 43,468 518,209

(+518,209)

陳明宗等4人 17,296 17,296 17,296 714,062 166,984 48,566 89,868 1,071,368

(+1,071,368)

Ａ０５ 1,233 1,233 1,233 50,899 11,903 3,462 6,405 76,368

(+76,368)

Ａ１３ 16,403 16,403 16,403 677,216 158,367 46,060 85,233 1,016,085

(+1,016,085)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5,852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21.13 Ａ１７

000(B1) 53.83 江克偉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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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B2) 53.83 江克立

000(B3) 53.83 江良宜

000(C) 161.50 陳思瑾

000(D1) 17.31 陳高忠

000(D2) 17.31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

人許崇賓律師

000(D3) 17.31 陳麗華

000(D4) 17.31 林世傑 按應有部分比例

各1/3共有
林泰安

林采蓉

000(D5) 17.31 陳麗靜

000(D6) 6.40 陳昭琴

000(D7) 6.40 陳愛惠

000(D8) 4.50 陳惠娟

000(D9) 5.76 陳翰霆

000(D10) 5.76 陳克典

000(D11) 5.76 陳慶蓉

000(E) 290.73 Ａ０３ 各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476.45 Ａ０２

000(G) 60.56 溫正男

000(H) 96.91 Ａ１１ 左列8人公同共

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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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96.91 陳明宗 左列3人公同共

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6.91 Ａ０５

000(K) 157.47 Ａ１３ 起訴後於108年

12月 16日移轉

登記予訴外人溫

承翰。

000(L) 96.91 Ａ０６

000(X) 252.08 000地號土地共有

人

道路，由000地

號土地共有人按

原有部分比例保

持共有。

合計 2190.18

000(M) 277.37 Ａ０２

000(N) 316.98 Ａ０３ 各按1/3比例共

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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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O) 78.27 陳思瑾

000(P) 78.27 Ａ２４

000(Q) 528.32 Ａ２３

000(R) 293.51 Ａ２２

000(S) 132.08 Ａ２６

000(T1) 26.09 江克偉

000(T2) 26.09 江良宜

000(T3) 26.09 江克立

000(U1) 18.87 陳高忠 起訴後於

111/2/25移轉登

記予○○○。

○○○於112年6

月22日死亡，由

○○○之繼承人

王○○○分割繼

承登記。

000(U2) 18.87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

人許崇賓律師

000(U3) 18.87 陳麗華

000(U4) 18.87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000(U5) 18.87 陳麗靜

000(U6) 6.98 陳昭琴

000(U7) 6.98 陳愛惠

000(U8) 4.91 陳惠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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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㈡：乙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

69頁）

000(U9) 6.29 陳翰霆

000(U10) 6.29 陳克典

000(U11) 6.29 陳慶蓉

000(V) 198.12 溫正男

000(W)道路 300.24 000地號土地共有

人

由000地號土地

共有人按原有部

分比例保持共

有。

合計 2413.5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陳思瑾 Ａ２４ Ａ２３ 林世傑等3人 陳麗靜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Ａ０２ 273,744 273,744 273,744 7,895 292,646 862,533 70,531 70,531 2,125,368

(+2,125,368)

Ａ２２ 182,000 182,000 182,000 5,254 194,755 574,016 46,939 46,939 1,414,434

(+1,414,434)

Ａ２６ 81,983 81,983 81,983 2,364 87,644 258,318 21,124 21,123 636,522

(+636,522)

江克偉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克立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良宜 27,659 27,661 27,661 798 29,571 87,155 7,127 7,127 214,759

(+214,759)

陳高忠 8,956 8,955 8,956 258 9,574 28,219 2,308 2,308 69,534

(+69,534)

蔡陳育 10,339 10,338 10,339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麗華 10,339 10,339 10,338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昭琴 6,905 6,905 6,904 199 7,382 21,756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愛惠 6,905 6,905 6,905 199 7,382 21,755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惠娟 4,822 4,822 4,822 140 5,155 15,195 1,242 1,243 37,441

(+37,441)

陳翰霆 6,211 6,211 6,211 179 6,639 19,568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克典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慶蓉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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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19)

Ａ１８ 151,988 151,988 151,988 4,384 162,483 478,895 39,160 39,160 1,180,046

(+1,180,046)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6,312,309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Ａ１７ 陳思瑾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陳明宗等3人 Ａ０５ Ａ１３ Ａ０６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江克偉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克立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良宜 16,555 5,437 35,700 14,502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陳高忠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蔡陳育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華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林世傑等3人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靜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昭琴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愛惠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惠娟 472 158 1,018 414 663 434 93 244 319 3,815

(-3,815)

陳翰霆 605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陳克典 604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3 411 4,883

(-4,883)

陳慶蓉 604 199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Ａ０３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０４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１６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50 89,810 1,066,755

(-1,066,755)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3,69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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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142號
上  訴  人  張雅惠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孜育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祝榮  
            陳祝興  
            陳俊傑  


            陳政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明森  
被 上訴 人  陳明宗（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全（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正（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美  
            陳金柱  
            陳金村  


            陳政哲  
            陳敬涵  




            陳奇賢  
            洪健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益松律師  
複 代理 人  翁雅莉  
被 上訴 人  陳俐蒓  


            陳俐婷  
            陳明枚  
            吳黃看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清和  
被 上訴 人  陳耀洲  


            陳志堅  
            陳宏錕  


            洪健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麗珍    住○○市○○區○○路○○巷00號    被 上訴 人  陳昭琴（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愛惠（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娟（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陳麗華  
            陳高忠  




            陳麗靜  
            陳思瑾  


            江克偉  
            江克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江良宜  
被 上訴 人  許崇賓律師即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


            林世傑（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泰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采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温正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温承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2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各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並按如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經查：①原審被告蔡陳育於民國110年5月19日死亡，其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經法院選任許崇賓律師為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其已辦畢管理人登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原審法院家事法庭函、110年度司繼字第4058號裁定、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000-000頁、卷二97、107-121頁、153-155頁、183-185頁、卷四71、85頁）；②被上訴人陳張雪雲於111年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下稱陳昭琴等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畢分割繼承登記，由陳昭琴、陳愛惠取得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000-000頁、五41頁、57頁、六101、121頁）；③被上訴人陳林月雲於111年9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下稱陳明宗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理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69-85頁、卷○000-000頁）；④被上訴人林陳麗宮於113年5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下稱林世傑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辦畢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函、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000-000、469頁、卷六105頁、125頁）；⑤被上訴人Ａ２０、Ａ２１於起訴時均係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為○○○，嗣於訴訟中已先後成年取得訴訟能力，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204頁、201-203頁、卷三483頁、卷○000-000頁）。經核均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依上開規定承當訴訟者，以當事人在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全部移轉於第三人，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3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107年5月14日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00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於訴訟繫屬中，①被上訴人Ａ１３將其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3/16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Ａ４９，但就該土地仍有權利範圍1/20公同共有部分，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30、131頁、卷三183、195頁）；②被上訴人陳高忠則將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其繼承人王○○○分割繼承取得其應有部分），但仍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二45、59頁、303、321-323頁、卷○000-000頁、卷六103頁）。可見其2人所移轉者僅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一部，仍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資格而未脫離訴訟程序，依上說明，Ａ４９聲請承當訴訟即有未合，不應准許。而陳昭琴、陳愛惠因分割繼承取得陳惠娟繼承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但 Ａ４９、○○○雖未能承當訴訟，惟業經告知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效力及於其2人。
三、復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不包含起訴或撤回起訴之行為。若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基於保障被告得受本案判決之權利（撤回同意權，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參照），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原告對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之被告一人或數人或全體撤回起訴，其撤回不生效力（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0號審查意見參照）。查上訴人於訴訟繫屬中，取得被上訴人Ａ２５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20，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8頁、136-137頁、卷二197頁），上訴人雖撤回對Ａ２５之起訴，並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依上開說明，其撤回不生效力。
四、本件被上訴人除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１３、陳明正、Ａ１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陳思瑾外，其餘被上訴人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使用現況如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復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有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因系爭土地上之建物老舊，且均屬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而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眾多，若採原物分割，分配土地將難期方整，不利土地利用而嚴重影響土地價值，應採變價分割；若不採變價分割，因無法合併分割，請就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及附表四之㈠所示方式分配予各共有人，併依鑑價結果，按附表四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乙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准予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系爭土地等情。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請准就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江克偉、江良宜、江克立（下稱江克偉等3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１６（下稱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不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長期居住之建物，如將系爭土地變賣，其等將無處可去，請求依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割，如應補償，則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甲案）等語。
　㈡溫正男：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如不能變價分割，希望採乙案分割等語。
　㈢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㈣Ａ１５：沒有意見等語。　
　㈤其餘被上訴人未曾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系爭000、000土地相鄰，面積依序為2190.18平方公尺、2413.52平方公尺，為兩造所共有，係部分共有人相同之住宅區建地，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不符合合併分割要件，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三9-19頁、卷二第18頁、本院卷六93-129頁），復為到庭共有人所未爭執，其餘共有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而堪信屬實。是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應採原物分割，並採甲案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情形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分配，始能謂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法院所採分割方法，若涉及居住建物拆除、人員遷離原來住居所等，攸關任何人有和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在一定場所，即適足住房權時，尤應注意審酌該建物是否係所有人與其家庭成員滿足其生活所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為原則，於必要時亦得一部維持共有，且須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始得考量其他分配方法，並應審酌共有人之適足住房權。
　⒉查系爭土地雖部分有地勢高低落差，但系爭000土地面積2190.18平方公尺，雖東側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相鄰，至局部呈凹狀，但整體地形尚屬方整，南側臨臺中市○○區○○路○○巷（下稱○○巷），共有人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A至L、X各編號區塊，而系爭000土地面積2413.52平方公尺，地形除西側略呈左右狹長形外，東側大致方整，東側雖有○○巷00弄自北而南穿越系爭000土地，但共有人仍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M至V區塊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形圖、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一9頁、16頁、23頁、卷二209頁、卷三401頁、本院卷一277頁、卷四233頁、347頁）。足見系爭土地面積大、臨路寬度長、地形方整、共有人分配區塊又可整合，原物分割顯無困難。再者，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二所示為數甚多之地上物等情，有前述複丈成果圖，及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上物之水電號明細表可考（見原審卷○000-000、155頁、本院卷四99-159頁）。而上開地上物雖均未辦保存登記，但為共有人Ａ１７等多人居住、使用，足認該等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而以原物分割亦難認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自難謂變價分割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況且，如以變價分割方式，應賣者勢必須進行系爭土地上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除造成前開建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經濟損失，亦不利於社會整體經濟，且因進行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應買者於出價時必將扣除相關可能之程序花費或對價格有所保留，則就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權益定當有所減損，損害共有人之利益，復與前揭規定不符，是上訴人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自不足採。
　⒊又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除該第三人經兩造同意，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由法院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外，於訴訟無影響。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分割共有物訴訟繫屬中，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含其他共有人），該受移轉登記之第三人倘未經合法承當訴訟，本於當事人恆定原則，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而受分配，法院亦應按原共有關係為共有物之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共有人Ａ１３、陳高忠將系爭土地部分應有部分移轉他人，已如前述，然Ａ１３、陳高忠既仍保留部分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未喪失訴訟權能，仍屬適格之當事人，且Ａ４９、○○○均未能合法承當訴訟，依上說明，本件仍以變動前兩造共有狀態為分割，合先說明。
　⒋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甲案，與原判決所採方案分割圖相同，僅將分配表編號000(K)分配給溫承翰部分更正為Ａ１３，並因附表一編號2原共有人○○○之繼承人陳昭琴13人（下稱陳昭琴13人）已辦畢繼承登記，而將陳昭琴等13人公同共有之編號000(D)、000(U)，改為分別共有，先予說明。茲就甲案與乙案，參照附圖一及附表二之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予以比較說明如下：
　⑴甲案（見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00(F)，面積517.07㎡，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M)，面積316.7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取得編號000(D)，面積128.56㎡，其上有三合院及他人之建物；編號000(U)，面積143.72㎡，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B)，面積151.6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及Ａ１３、Ａ０６目前放置農具之豬舍；編號000(O)，面積73.78㎡，現況有第三人所有建物。❹江克偉3人：取得編號000(C)，面積150.74㎡，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編號000(T)，面積80.04㎡，其上有無人住居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315.26㎡，其上有第三人及Ａ２２之建物；編號000(N)，面積362.03㎡，其上現況有第三人及Ａ２６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7.94㎡，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L)，面積85.51㎡，其上有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I（面積109.56㎡），其上有陳明宗、陳明正共有之建物。❾Ａ１１、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下稱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83.55㎡，其上有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136.95㎡，其上有Ａ１７所有建物。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7.77㎡，位於三合院右側，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V），面積135.55㎡，其上建物已拆除，僅剩圍牆。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74.00㎡，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38.86㎡，現況有Ａ２２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54.79㎡，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50.84㎡，其上有Ａ２２、Ａ１７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000.73㎡，位在三合院右側，已移轉其應有部分予溫承翰。可知此方案原則按各共有人使用現況為分配，縱使將來有須拆除少部分共有人之建物，但Ａ２２、Ａ１７、Ａ１３、Ａ０６、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２６等人既同意此方案，自已就將來如須拆除地上物有所預見，而不予反對，顯無侵害其等為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
　⑵乙案（見本院卷○000-000頁、347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00(F)，面積476.45㎡，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及Ａ１７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陳高忠、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陳麗華、林世傑3人、陳麗靜、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依序取得編號000(D1)至(D11)，其中(D1)至(D5)面積均為17.31㎡，(D6)、(D7)面積均為6.40㎡，(D8)面積為4.50㎡，(D9)至(D11)面積均為5.76㎡，其上有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U1)至(U11)，其中(U1)至(U5)面積均為18.17㎡，(U6)、(U7)面積均為6.98㎡，(U8)面積為4.91㎡，編號(U9)至(U11)面積均為6.29㎡，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C)，面積161.50㎡，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現況有斜坡、雜木、空地；編號000(O)，面積78.27㎡，現況為空地。❹江克偉3人：江克偉、江克立、江良宜依序取得編號000(B1)至(B3)，各區塊面積均為58.83㎡，現況為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T1)至(T3)，各區塊面積均為26.09㎡，其上有無人居住之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290.73㎡，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N)，面積316.9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000(L)，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５及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000(I)，面積96.91㎡，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共有建物。❾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６、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121.13㎡，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三合院。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0.5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編號000(V)，面積198.12㎡，其上有Ａ１７、Ａ２２之建物。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93.51㎡，其上有Ａ２２、Ａ２６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28.32㎡，其上有Ａ２６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78.27㎡，其上僅剩圍牆，其餘空地。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32.08㎡，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157.47㎡，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之建物。依此方案，僅少部分參照使用現況為分配，致將來Ａ２２、Ａ１７、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１３、Ａ０６、Ａ２６等人之大量建物均面臨拆除，致其等與其家庭成員面臨須另行花費大量資金購買房屋遷居之窘境，已侵害其等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且其等均不同意此方案，已難認此方案符合多數共有人之利益。
　⑶又甲案係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分配，並考量附表二各共有人之建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位置、使用現況，及原公同共有人及家族成員並未反對保持共有關係，而在系爭000土地、000土地原供通行位置，依序規畫編號000(X)、000(W)為基地內通路，供分得編號000(A)至(F)、000（H）至(L)、000(R)至(U)土地之人可通行南側○○巷，分得編號000(N)至（V）土地之人，可通行東側○○巷00弄，編號000(M)雖未直接鄰路，但該筆與編號000(F)均分配予上訴人，使其仍得經由編號000(F)連接編號000(X)通行至○○巷，而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亦未直接鄰路，但與Ａ１３分得之編號000(K)相鄰，Ａ１３此部已移轉予溫承翰，而兩造均未爭執溫正男與溫承翰為父子關係，則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日後自得與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整合，得以往南通行至○○巷，如此已使各分得土地均可對外通行。再觀上訴人所規劃之乙案，原本即將其與溫正男共有，其2人分配位置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就000土地分得606.86㎡，就000土地分得467.63㎡，而可整合成1筆面積達1074.49㎡土地（見原審卷一27頁），嗣其2人雖未保持共有，但所規劃之位置仍相同，不論系爭000土地或000土地，均係將其與溫正男分得位置相鄰，並均規劃此2土地相鄰地界處，使四筆土地得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可見其2人原即有整合所分得土地之意，則甲案將其2人、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G)、(E)與編號000(M)土地相鄰，使該等土地將來可合併利用，已相當程度考量其2人之利益。反觀上訴人係107年1月17日及同年2月7日始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見原審卷一14、18頁），顯明知系爭土地為共有土地且占有情況複雜，復於系爭土地上無供其居住使用之地上物，仍予買受，買受後隨於同年5月14日提起訴訟，最初所提分割方案只將自己及溫正男、Ａ２５部分分割出，並分配在臨○○巷最精華區塊（見原審卷一27頁），置其餘共有人不顧，嗣於本院提出之乙案，則影響前述原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適足住房權，有欠公允。
　⑷再者，土地之利用不限於建築一途，然乙案陳昭琴13人就系爭000土地、000土地，均細分成11筆，每筆土地面積少，地形狹長，顯為畸零地，不利土地之開發使用，縱欲整合利用，難度高且程序繁瑣，對其等共有人非常不利；而甲案各編號土地地形尚屬方整，沒有細分土地情形，或可保留現有房屋，或與分割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合作規畫共同建造建築，或保留空地做停車或其他用途使用，較乙案更符合土地使用經濟與效率。且甲案為江克偉3人、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政、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等到庭大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之分割方案，而陳昭琴13人均為原共有人○○○之繼承人而屬同一家族，就○○○之應有部分原為公同共有關係，其等復均未反對維持共有。至其餘未到庭之共有人，均未對甲案提出反對意見。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現狀、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情，認以甲案之分割方法分割系爭土地，應較乙案更為公平適當。另Ａ１７、Ａ２３、Ａ４７、Ａ０３、Ａ１３、陳明全、Ａ０５等人雖均主張互不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四395頁），惟裁判分割共有物並命共有人相互補償，旨在使分割方案更臻妥適，受補償人嗣後是否向應補償人請求補償金額，自得本於自由意志為決定，本院尚無預先減免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各共有人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又所謂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而應受補償，係指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為補償，並依該短少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部分位處斜坡，高程介於37～50公尺之間，而系爭土地東南側臨○○路○○巷，現況部分路段僅寬約4公尺，東北側有○○路○○巷00弄道路穿越，巷口路寬約3公尺。又系爭土地上坐落多棟建物，部分為雜草雜木及空地，另000土地東北側部分土地為○○路○○巷00弄道路，西南側部分土地遭第三人之建物占用，且因各共有人分得之區塊形狀不一、位置有異，以致價值互殊，自應互為找補。本件經依聲請將甲案囑託華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以112年11月24日為價格日期，並於113年5月8日出具華估字第83242號不動產估價報告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53頁，鑑定報告外放）。審之上開鑑定報告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比較法評估並核算比較價格；另以成本法之土地開發分析評估土地開發分析價格後，於考量以上開二方法之資料信賴度、不動產種類以及價格形成因素之接近程度等因素，採加權平均法，最後決定基準地「甲案編號000（A）」土地單價，進而以甲案編號000（A）土地為基準地，先推算出其土地單價，再以基準地之價格為基準，考量各分割土地於個別因素差異，進行調整以推算各分割土地單價，而作成鑑定報告，其鑑價方法應屬客觀公正可採，且經其指派Ａ０１到庭就鑑定經過詳予說明（見本院卷○000-000頁），並就估價條件以114年5月12日華佑字第83242-4號函解說明確（見本院卷六19-22頁），上開鑑定日期距本件裁判時間尚近，堪為本件審酌金錢補償之依據，陳明全辯稱應以107年5月14日為價格日期，及上訴人取得之土地價值低估云云，自不足採。爰審酌該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㈣另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000土地前經陳高忠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普通抵押權予訴外人Ａ６０，有土地登記謄本可佐（見本院卷六129頁），Ａ６０經本院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訴訟，依前揭規定，其抵押權依法應移存於陳高忠所分得部分，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本院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應將系爭土地按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配，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之分割方案為適當。原審所採分割方法，未審酌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大小、形狀、位置、臨路等情況，價值互殊，有互為找補之必要，逕按附圖二為分割而未互為找補，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原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謝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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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共有人明細 　　
		編號

		共有人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備註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000-000頁）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六93-107頁）

		




		1

		Ａ０２

		236/960

		236/960

		13/160
（起訴後取得Ａ２５之1/20，共21/160）

		21/160

		




		2


陳
煥
卿
之
繼
承
人



		陳昭琴

		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公同共有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愛惠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惠娟

		


		25/10752
（109/8/24繼承）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蔡陳育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0/5/19歿
許崇賓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



		


		陳慶蓉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翰霆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克典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麗華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林陳麗宮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3/5/29歿
繼承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



		


		陳高忠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訴外人○○○）

		




		


		陳麗靜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陳張雪雲

		


		

		


		


		111/1/13歿
繼承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



		3
陳文雄之繼承人

		陳思瑾

		20/240
（108/12/10分割繼承登記，見原審卷三第345頁）

		20/240

		20/540

		20/540

		




		4
江陳麗娟之繼承人

		江克偉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良宜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克立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5

		Ａ０３

		1/20

		1/20

		1/20

		1/20

		




		6

		Ａ０４

		1/20

		1/20

		1/20

		1/20

		




		7

		Ａ１６

		1/20

		1/20

		1/20

		1/20

		




		8

		溫正男

		1/32

		1/32

		3/32

		3/32

		




		9

		Ａ０５

		1/20

		1/20

		


		


		




		10

		Ａ０６

		2/40

		2/40

		


		


		




		


		陳林月雲

		公同共有1/20

		

		


		


		111/9/18歿。
繼承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



		11

		陳明宗

		


		公同共有1/20＋公同共有1/20（111/11/30繼承登記）



		


		


		




		12

		陳明全

		


		


		


		


		




		13

		陳明正

		


		


		


		


		




		14

		Ａ１１

		公同共有1/20

		公同共有1/20

		


		


		




		15

		Ａ１２

		


		


		


		


		




		16

		Ａ１３

		


		


		


		


		




		17

		Ａ１４

		


		


		


		


		




		18

		Ａ１５

		


		


		


		


		




		19

		陳俐莼

		


		


		


		


		




		20

		Ａ２０

		


		


		


		


		




		21

		Ａ２１

		


		


		


		


		




		22

		Ａ１３



		13/160
（起訴後於108.12.16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13/160

		


		


		




		23

		Ａ１７

		1/16

		1/16

		


		


		




		24

		Ａ２５

		


		


		1/20
（起訴後於107.6.14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

		




		25

		Ａ２２

		


		


		10/72

		10/72

		




		26

		Ａ２３

		


		


		1/4

		1/4

		




		27

		Ａ２４

		


		


		20/540

		20/540

		




		28

		Ａ２６

		


		


		1/16

		1/16

		










附表二：使用現況（見原審卷三209頁、本院卷四233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號/材質

		占用人或使用人

		




		000

		2190.18

		000⑴

		465.06

		


		空地，為Ａ１３、Ａ０５、陳明正、陳明全使用



		本院卷一第269頁、卷四第101頁



		


		


		000⑵

		33.55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⑶

		1.28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⑷

		23.90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７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⑸

		27.88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⑹

		43.06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⑺

		16.41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Ａ０６

		




		


		


		000⑻

		94.36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⑼

		2.23

		○○巷00號
 磚造

		水塔、淋浴間

		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⑽

		48.83

		○○巷00號
 磚造

		Ａ０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⑾

		57.16

		○○巷00號
 混凝土

		陳明全、陳明正共有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⑿

		63.07

		○○巷00號 
混凝土

		


		




		


		


		000⒀

		35.13

		○○巷00號
 磚造

		


		




		


		


		000⒁

		14.92

		○○巷00號
 鐵皮

		


		




		


		


		000⒂

		3.35

		○○巷00號 
鐵皮

		


		




		


		


		000⒃

		62.74

		○○巷00號
 混凝土

		Ａ０５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0頁



		


		


		000⒄

		21.91

		○○巷00弄00號 磚造、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⒅

		296.39

		○○巷00號 
磚造 

		公廳

		本院卷一第244頁、卷四第101頁、114-116頁



		


		


		


		


		


		


		




		


		


		


		000⒆

		11.47

		00號 磚造

		




		


		


		000⒇

		2.45

		○○巷00弄00號 鐵皮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2.34

		　　 鐵皮

		


		




		


		


		000

		22.38

		　　 鐵皮

		


		




		


		


		000

		0.76

		　　 磚造

		


		




		


		


		000

		6.08

		　　 磚造

		


		




		


		


		000

		833.47

		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

		


		本院卷四第102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材質

		占用人

		卷證



		000

		2413.52

		000⑴

		2.72

		


		


		




		


		


		000⑵

		26.75

		


		


		




		


		


		000⑶

		91.05

		○○巷00號 
混凝土

		○○○之繼承人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⑷

		78.52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⑸

		65.3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⑹

		39.0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⑺

		68.10

		○○巷00弄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⑻

		50.15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⑼

		16.07

		　　 磚造

		


		




		


		


		000⑽

		17.47

		　　 鐵皮

		


		




		


		


		000⑾

		50.75

		　　 鐵皮

		


		




		


		


		000⑿

		35.23

		○○巷00弄0號 鐵皮

		


		




		


		


		000⒀

		115.39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⒁

		13.42

		磚造、鐵皮

		Ａ２２

		




		


		


		000⒂

		72.38

		○○巷00弄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⒃

		41.61

		○○巷00弄0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⒄

		82.16

		○○巷00弄09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⒅

		61.91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⒆

		6.48

		○○巷00弄00號 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⒇

		8.60

		　　 磚造

		


		




		


		


		000

		1.42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3頁



		


		


		000

		5.6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9.69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

		52.7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30.23

		○○巷00弄00號 磚造

		Ａ２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67.06

		○○巷00弄00號 磚造

		


		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8.21

		磚造

		


		




		


		


		000

		71.83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5.71

		○○巷00弄00號 鐵皮

		


		




		


		


		000

		59.3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63.8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5.85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6.18

		　　 磚造

		第三人

		




		


		


		000

		48.68

		　　 鐵皮

		


		




		


		


		000

		4.55

		


		


		




		


		


		000

		1.82

		


		


		




		


		


		000

		858.45

		


		


		










附表三之㈠：甲案分配表（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36.95

		Ａ１７

		




		000(B)

		151.66

		陳思瑾

		




		000(C)

		150.7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克立

		




		


		


		江良宜

		




		000(D)

		128.56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E)

		315.26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517.07

		Ａ０２

		




		000(G)

		67.77

		溫正男

		




		000(H)

		83.55

		Ａ１１





		左列8人保持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109.56

		陳明宗



		左列3人保持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7.94

		Ａ０５

		




		000(K)

		000.73

		Ａ１３

		




		000(L)

		85.51

		Ａ０６

		




		000(X)道路

		167.88

		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000(M)

		316.78

		Ａ０２

		




		000(N)

		362.03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3.78

		陳思瑾

		




		000(P)

		54.79

		Ａ２４

		




		000(Q)

		538.86

		Ａ２３

		




		000(R)

		274.00

		Ａ２２

		




		000(S)

		150.84

		Ａ２６

		




		000(T)

		80.0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良宜

		




		


		


		江克立

		




		000(U)

		143.72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按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V)

		135.55

		溫正男

		




		000(W)道路

		283.13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三之㈡：甲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Ａ２４

		Ａ１８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陳思瑾

		3,400

		762

		762

		762

		3,512

		18,853

		28,051



		(+28,051)

		


		


		


		


		


		


		




		Ａ２３

		401,790

		90,049

		90,048

		90,048

		415,193

		2,228,247

		3,315,375



		(+3,315,375)

		


		


		


		


		


		


		




		Ａ２２

		32,989

		7,394

		7,393

		7,393

		34,090

		182,951

		272,210



		(+272,210)

		


		


		


		


		


		


		




		Ａ２６

		209,360

		46,921

		46,923

		46,921

		216,344

		1,161,069

		1,727,538



		(+1,727,538)

		


		


		


		


		


		


		




		江克偉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良宜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克立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0

		182,757



		(+182,757)

		


		


		


		


		


		


		




		陳昭琴

		8,519

		1,910

		1,909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愛惠

		8,519

		1,909

		1,910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惠娟

		6,000

		1,345

		1,345

		1,346

		6,199

		33,271

		49,506



		(+49,506)

		


		


		


		


		


		


		




		陳慶蓉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翰霆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克典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蔡陳育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華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林世傑等3人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高忠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靜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7,222,16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江克偉

		江良宜

		江克立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Ａ０６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Ａ１７

		21,619

		21,620

		21,620

		892,579

		208,730

		60,708

		112,336

		1,339,212



		(+1,339,212)

		


		


		


		


		


		


		


		




		陳思瑾

		5,990

		5,991

		5,991

		247,325

		57,837

		16,822

		31,127

		371,083



		(+371,083)

		


		


		


		


		


		


		


		




		陳昭琴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愛惠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惠娟

		254

		254

		254

		10,499

		2,455

		714

		1,323

		15,753



		(+15,753)

		


		


		


		


		


		


		


		




		陳慶蓉

		324

		326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翰霆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克典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蔡陳育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麗華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林世傑等3人

		977

		977

		977

		40,314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高宗

		977

		977

		977

		40,316

		9,427

		2,741

		5,074

		60,489



		(+60,489)

		


		


		


		


		


		


		


		




		陳麗靜

		977

		977

		977

		40,316

		9,428

		2,742

		5,072

		60,489



		(+60,489)

		


		


		


		


		


		


		


		




		Ａ０３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０４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１６

		8,366

		8,366

		8,366

		345,384

		80,768

		23,491

		43,468

		518,209



		(+518,209)

		


		


		


		


		


		


		


		




		陳明宗等4人

		17,296

		17,296

		17,296

		714,062

		166,984

		48,566

		89,868

		1,071,368



		(+1,071,368)

		


		


		


		


		


		


		


		




		Ａ０５

		1,233

		1,233

		1,233

		50,899

		11,903

		3,462

		6,405

		76,368



		(+76,368)

		


		


		


		


		


		


		


		




		Ａ１３

		16,403

		16,403

		16,403

		677,216

		158,367

		46,060

		85,233

		1,016,085



		(+1,016,085)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5,852









附表四之㈠：乙案分配表（見○000-000頁)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21.13

		Ａ１７

		




		000(B1)

		53.83

		江克偉

		




		000(B2)

		53.83

		江克立

		




		000(B3)

		53.83

		江良宜

		




		000(C)

		161.50

		陳思瑾

		




		000(D1)

		17.31

		陳高忠

		




		000(D2)

		17.31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D3)

		17.31

		陳麗華

		




		000(D4)

		17.31



		林世傑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1/3共有



		


		


		林泰安

		




		


		


		林采蓉

		




		000(D5)

		17.31

		陳麗靜

		




		000(D6)

		6.40

		陳昭琴

		




		000(D7)

		6.40

		陳愛惠

		




		000(D8)

		4.50

		陳惠娟

		




		000(D9)

		5.76

		陳翰霆

		




		000(D10)

		5.76

		陳克典

		




		000(D11)

		5.76

		陳慶蓉

		




		000(E)

		290.73

		Ａ０３

		各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476.45

		Ａ０２

		




		000(G)

		60.56

		溫正男

		




		000(H)

		96.91

		Ａ１１



		左列8人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96.91

		陳明宗



		左列3人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6.91

		Ａ０５

		




		000(K)

		157.47

		Ａ１３

		起訴後於108年12月 16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000(L)

		96.91

		Ａ０６

		




		000(X)

		252.08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道路，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000(M)

		277.37

		Ａ０２

		




		000(N)

		316.98

		Ａ０３

		各按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8.27

		陳思瑾

		




		000(P)

		78.27

		Ａ２４

		




		000(Q)

		528.32

		Ａ２３

		




		000(R)

		293.51

		Ａ２２

		




		000(S)

		132.08

		Ａ２６

		




		000(T1)

		26.09

		江克偉

		




		000(T2)

		26.09

		江良宜

		




		000(T3)

		26.09

		江克立

		




		000(U1)

		18.87

		陳高忠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
○○○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之繼承人王○○○分割繼承登記。



		000(U2)

		18.87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U3)

		18.87

		陳麗華

		




		000(U4)

		18.87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000(U5)

		18.87

		陳麗靜

		




		000(U6)

		6.98

		陳昭琴

		




		000(U7)

		6.98

		陳愛惠

		




		000(U8)

		4.91

		陳惠娟

		




		000(U9)

		6.29

		陳翰霆

		




		000(U10)

		6.29

		陳克典

		




		000(U11)

		6.29

		陳慶蓉

		




		000(V)

		198.12

		溫正男

		




		000(W)道路

		300.24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四之㈡：乙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陳思瑾

		Ａ２４

		Ａ２３

		林世傑等3人

		陳麗靜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Ａ０２

		273,744

		273,744

		273,744

		7,895

		292,646

		862,533

		70,531

		70,531

		2,125,368



		(+2,125,368)

		


		


		


		


		


		


		


		


		




		Ａ２２

		182,000

		182,000

		182,000

		5,254

		194,755

		574,016

		46,939

		46,939

		1,414,434



		(+1,414,434)

		


		


		


		


		


		


		


		


		




		Ａ２６

		81,983

		81,983

		81,983

		2,364

		87,644

		258,318

		21,124

		21,123

		636,522



		(+636,522)

		


		


		


		


		


		


		


		


		




		江克偉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克立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良宜

		27,659

		27,661

		27,661

		798

		29,571

		87,155

		7,127

		7,127

		214,759



		(+214,759)

		


		


		


		


		


		


		


		


		




		陳高忠

		8,956

		8,955

		8,956

		258

		9,574

		28,219

		2,308

		2,308

		69,534



		(+69,534)

		


		


		


		


		


		


		


		


		




		蔡陳育

		10,339

		10,338

		10,339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麗華

		10,339

		10,339

		10,338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昭琴

		6,905

		6,905

		6,904

		199

		7,382

		21,756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愛惠

		6,905

		6,905

		6,905

		199

		7,382

		21,755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惠娟

		4,822

		4,822

		4,822

		140

		5,155

		15,195

		1,242

		1,243

		37,441



		(+37,441)

		


		


		


		


		


		


		


		


		




		陳翰霆

		6,211

		6,211

		6,211

		179

		6,639

		19,568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克典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慶蓉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Ａ１８

		151,988

		151,988

		151,988

		4,384

		162,483

		478,895

		39,160

		39,160

		1,180,046



		(+1,180,046)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6,312,309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Ａ１７

		陳思瑾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陳明宗等3人

		Ａ０５

		Ａ１３

		Ａ０６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江克偉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克立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良宜

		16,555

		5,437

		35,700

		14,502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陳高忠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蔡陳育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華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林世傑等3人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靜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昭琴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愛惠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惠娟

		472

		158

		1,018

		414

		663

		434

		93

		244

		319

		3,815



		(-3,815)

		


		


		


		


		


		


		


		


		


		




		陳翰霆

		605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陳克典

		604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3

		411

		4,883



		(-4,883)

		


		


		


		


		


		


		


		


		


		




		陳慶蓉

		604

		199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Ａ０３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０４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１６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50

		89,810

		1,066,755



		(-1,066,755)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3,695,37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142號

上  訴  人  張雅惠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孜育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祝榮  

            陳祝興  

            陳俊傑  



            陳政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明森  

被 上訴 人  陳明宗（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全（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正（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美  

            陳金柱  

            陳金村  



            陳政哲  

            陳敬涵  





            陳奇賢  

            洪健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益松律師  

複 代理 人  翁雅莉  

被 上訴 人  陳俐蒓  



            陳俐婷  

            陳明枚  

            吳黃看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清和  

被 上訴 人  陳耀洲  



            陳志堅  

            陳宏錕  



            洪健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麗珍    住○○市○○區○○路○○巷00號    被 上訴 

人  陳昭琴（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愛惠（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娟（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陳麗華  

            陳高忠  





            陳麗靜  

            陳思瑾  



            江克偉  

            江克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江良宜  

被 上訴 人  許崇賓律師即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



            林世傑（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泰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采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温正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温承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2月19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各分割如附

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並按如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

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當事人

    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

    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

    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

    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經查：①原審被告蔡陳

    育於民國110年5月19日死亡，其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經法

    院選任許崇賓律師為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其已辦畢管理人

    登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原

    審法院家事法庭函、110年度司繼字第4058號裁定、土地登

    記謄本可稽（見本院○000-000頁、卷二97、107-121頁、153

    -155頁、183-185頁、卷四71、85頁）；②被上訴人陳張雪雲

    於111年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

    （下稱陳昭琴等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畢分割繼承

    登記，由陳昭琴、陳愛惠取得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且經上

    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

    記謄本、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

    卷○000-000頁、五41頁、57頁、六101、121頁）；③被上訴

    人陳林月雲於111年9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明宗、陳明

    正、陳明全（下稱陳明宗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理

    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

    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69-85頁、卷○00

    0-000頁）；④被上訴人林陳麗宮於113年5月29日死亡，其繼

    承人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下稱林世傑3人），均未

    拋棄繼承，並辦畢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函、土地登

    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000-000、469頁、卷六105頁、125

    頁）；⑤被上訴人Ａ２０、Ａ２１於起訴時均係未成年人，法定代

    理人為○○○，嗣於訴訟中已先後成年取得訴訟能力，且經上

    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

    204頁、201-203頁、卷三483頁、卷○000-000頁）。經核均

    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

    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

    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

    項、第2項規定即明。依上開規定承當訴訟者，以當事人在

    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全部移轉於第三人，

    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34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上訴人於107年5月14日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

    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00土地，

    或合稱系爭土地），於訴訟繫屬中，①被上訴人Ａ１３將其所有

    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3/16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Ａ４９，但就

    該土地仍有權利範圍1/20公同共有部分，有土地登記謄本可

    稽（見原審卷一130、131頁、卷三183、195頁）；②被上訴

    人陳高忠則將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移轉登記予訴外

    人○○○（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其繼承人王○○○分割繼承取

    得其應有部分），但仍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有

    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二45、59頁、303、321-323頁

    、卷○000-000頁、卷六103頁）。可見其2人所移轉者僅訴訟

    標的法律關係之一部，仍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資格而未脫離訴

    訟程序，依上說明，Ａ４９聲請承當訴訟即有未合，不應准許

    。而陳昭琴、陳愛惠因分割繼承取得陳惠娟繼承陳張雪雲之

    應有部分，但 Ａ４９、○○○雖未能承當訴訟，惟業經告知訴訟

    ，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

    效力及於其2人。

三、復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不包含

    起訴或撤回起訴之行為。若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基於

    保障被告得受本案判決之權利（撤回同意權，民事訴訟法第

    262條第1項但書參照），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原告對於固

    有必要共同訴訟之被告一人或數人或全體撤回起訴，其撤回

    不生效力（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提案第40號審查意見參照）。查上訴人於訴訟繫屬中，取

    得被上訴人Ａ２５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20，有土地登

    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8頁、136-137頁、卷二197頁），

    上訴人雖撤回對Ａ２５之起訴，並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依上

    開說明，其撤回不生效力。

四、本件被上訴人除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１３、陳明正、Ａ１６、Ａ１７、

    Ａ２２、Ａ２３、陳思瑾外，其餘被上訴人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

    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如附表

    一所示，使用現況如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

    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復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有不能分割之情

    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因系爭土地上之建物老舊，且

    均屬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而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眾多，若採原

    物分割，分配土地將難期方整，不利土地利用而嚴重影響土

    地價值，應採變價分割；若不採變價分割，因無法合併分割

    ，請就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及附表四之㈠所示方式分配予各共

    有人，併依鑑價結果，按附表四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

    （下稱乙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准

    予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系爭土地等情。並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請准就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或按乙

    案分割。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江克偉、江良宜、江克立（下稱江克偉等3人）、Ａ０３、Ａ０４、

    Ａ１６（下稱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

    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

    、Ａ２０、Ａ２１：不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長

    期居住之建物，如將系爭土地變賣，其等將無處可去，請求

    依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割，如應補償，則按附表

    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甲案）等語。

　㈡溫正男：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如不能變價分割，希望採

    乙案分割等語。

　㈢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㈣Ａ１５：沒有意見等語。　

　㈤其餘被上訴人未曾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系爭00

    0、000土地相鄰，面積依序為2190.18平方公尺、2413.52平

    方公尺，為兩造所共有，係部分共有人相同之住宅區建地，

    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不符合合併分割要件

    ，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無法

    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三9-19頁、卷二

    第18頁、本院卷六93-129頁），復為到庭共有人所未爭執，

    其餘共有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供本院斟酌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

    認，而堪信屬實。是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

　㈡本件應採原物分割，並採甲案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

    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

    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

    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情

    形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

    而為分配，始能謂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

    58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法院所採分割方法，若涉及居住

    建物拆除、人員遷離原來住居所等，攸關任何人有和平、安

    全而有尊嚴的居住在一定場所，即適足住房權時，尤應注意

    審酌該建物是否係所有人與其家庭成員滿足其生活所需（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分割共有

    物以原物分配為原則，於必要時亦得一部維持共有，且須原

    物分配顯有困難，始得考量其他分配方法，並應審酌共有人

    之適足住房權。

　⒉查系爭土地雖部分有地勢高低落差，但系爭000土地面積2190

    .18平方公尺，雖東側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相鄰，至局部呈凹

    狀，但整體地形尚屬方整，南側臨臺中市○○區○○路○○巷（下

    稱○○巷），共有人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A

    至L、X各編號區塊，而系爭000土地面積2413.52平方公尺，

    地形除西側略呈左右狹長形外，東側大致方整，東側雖有○○

    巷00弄自北而南穿越系爭000土地，但共有人仍可整合為如

    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M至V區塊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形圖、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

    一9頁、16頁、23頁、卷二209頁、卷三401頁、本院卷一277

    頁、卷四233頁、347頁）。足見系爭土地面積大、臨路寬度

    長、地形方整、共有人分配區塊又可整合，原物分割顯無困

    難。再者，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二所示為數甚多之地上物等

    情，有前述複丈成果圖，及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上物之

    水電號明細表可考（見原審卷○000-000、155頁、本院卷四9

    9-159頁）。而上開地上物雖均未辦保存登記，但為共有人Ａ

    １７等多人居住、使用，足認該等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在感情上

    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而以原物分割亦難認有何

    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自難謂變價分割為適當之分割方法

    。況且，如以變價分割方式，應賣者勢必須進行系爭土地上

    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除造成前開建物所有人（或事實上

    處分權人）經濟損失，亦不利於社會整體經濟，且因進行前

    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應買者於出價時必將扣除相關可能之

    程序花費或對價格有所保留，則就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權

    益定當有所減損，損害共有人之利益，復與前揭規定不符，

    是上訴人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自不足採。

　⒊又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除該第三人經兩造同意，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由法院

    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外，於訴訟無影響。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分割共有物訴訟繫屬中，

    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含其他共有人），

    該受移轉登記之第三人倘未經合法承當訴訟，本於當事人恆

    定原則，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

    義實施訴訟行為而受分配，法院亦應按原共有關係為共有物

    之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共有人Ａ１３、陳高忠將系爭土地部分應有部分移轉他

    人，已如前述，然Ａ１３、陳高忠既仍保留部分系爭土地之應

    有部分，自未喪失訴訟權能，仍屬適格之當事人，且Ａ４９、○

    ○○均未能合法承當訴訟，依上說明，本件仍以變動前兩造共

    有狀態為分割，合先說明。

　⒋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甲案，與原判決所採方案分割圖相同，

    僅將分配表編號000(K)分配給溫承翰部分更正為Ａ１３，並因

    附表一編號2原共有人○○○之繼承人陳昭琴13人（下稱陳昭琴

    13人）已辦畢繼承登記，而將陳昭琴等13人公同共有之編號

    000(D)、000(U)，改為分別共有，先予說明。茲就甲案與乙

    案，參照附圖一及附表二之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予以比較說明

    如下：

　⑴甲案（見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❶上訴人：取得

    編號000(F)，面積517.07㎡，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

    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M)，面積316.78㎡，現況有

    第三人之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取得編號000(D)，面積128

    .56㎡，其上有三合院及他人之建物；編號000(U)，面積143.

    72㎡，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

    (B)，面積151.6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及Ａ１３、Ａ０６目前放

    置農具之豬舍；編號000(O)，面積73.78㎡，現況有第三人所

    有建物。❹江克偉3人：取得編號000(C)，面積150.74㎡，其

    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編號000(T)，面積80.04㎡，其

    上有無人住居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315.2

    6㎡，其上有第三人及Ａ２２之建物；編號000(N)，面積362.03㎡

    ，其上現況有第三人及Ａ２６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

    ，面積97.94㎡，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L)，面

    積85.51㎡，其上有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I（面

    積109.56㎡），其上有陳明宗、陳明正共有之建物。❾Ａ１１、Ａ

    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下稱Ａ１１8人）：取得

    編號000(H)，面積83.55㎡，其上有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

    編號000(A)，面積136.95㎡，其上有Ａ１７所有建物。⓫溫正男

    ：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7.77㎡，位於三合院右側，現

    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V），面積135.

    55㎡，其上建物已拆除，僅剩圍牆。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

    ，面積274.00㎡，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

    ，面積538.86㎡，現況有Ａ２２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

    號000(P)，面積54.79㎡，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⓯Ａ２６：取得

    編號000(S)，面積150.84㎡，其上有Ａ２２、Ａ１７之建物。⓰Ａ１３

    ：取得編號000(K)，面積000.73㎡，位在三合院右側，已移

    轉其應有部分予溫承翰。可知此方案原則按各共有人使用現

    況為分配，縱使將來有須拆除少部分共有人之建物，但Ａ２２

    、Ａ１７、Ａ１３、Ａ０６、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２６等人既同意

    此方案，自已就將來如須拆除地上物有所預見，而不予反對

    ，顯無侵害其等為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

　⑵乙案（見本院卷○000-000頁、347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

    00(F)，面積476.45㎡，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及Ａ１

    ７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陳高忠、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陳

    麗華、林世傑3人、陳麗靜、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陳

    翰霆、陳克典、陳慶蓉依序取得編號000(D1)至(D11)，其中

    (D1)至(D5)面積均為17.31㎡，(D6)、(D7)面積均為6.40㎡，(

    D8)面積為4.50㎡，(D9)至(D11)面積均為5.76㎡，其上有三合

    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U1)至(U11)，其中(U1)至(U5)面積

    均為18.17㎡，(U6)、(U7)面積均為6.98㎡，(U8)面積為4.91㎡

    ，編號(U9)至(U11)面積均為6.29㎡，其上有○○○繼承人使用

    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C)，面積161.50㎡，其上有

    第三人之建物，現況有斜坡、雜木、空地；編號000(O)，面

    積78.27㎡，現況為空地。❹江克偉3人：江克偉、江克立、江

    良宜依序取得編號000(B1)至(B3)，各區塊面積均為58.83㎡

    ，現況為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T1)至(T3)，各區塊

    面積均為26.09㎡，其上有無人居住之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

    編號000(E)，面積290.73㎡，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

    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N)，面積316.98㎡，現況有

    第三人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6.91㎡，其上

    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000(L)，面積96.91㎡，其上

    有Ａ０５及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000(I)，面積96

    .91㎡，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共有建物。❾Ａ１１8人：取得編

    號000(H)，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６、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

    得編號000(A)，面積121.13㎡，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三合

    院。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0.56㎡，其上有Ａ

    １７之建物；編號000(V)，面積198.12㎡，其上有Ａ１７、Ａ２２之

    建物。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93.51㎡，其上有Ａ２２、

    Ａ２６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28.32㎡，其上有

    Ａ２６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78.27㎡

    ，其上僅剩圍牆，其餘空地。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

    132.08㎡，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

    157.47㎡，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之建物。依此方案，僅少

    部分參照使用現況為分配，致將來Ａ２２、Ａ１７、陳明全、陳明

    正、Ａ０５、Ａ１３、Ａ０６、Ａ２６等人之大量建物均面臨拆除，致其

    等與其家庭成員面臨須另行花費大量資金購買房屋遷居之窘

    境，已侵害其等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且其等均不同意

    此方案，已難認此方案符合多數共有人之利益。

　⑶又甲案係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分配，並考量附表二各共

    有人之建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位置、使用現況，及原公同共

    有人及家族成員並未反對保持共有關係，而在系爭000土地

    、000土地原供通行位置，依序規畫編號000(X)、000(W)為

    基地內通路，供分得編號000(A)至(F)、000（H）至(L)、00

    0(R)至(U)土地之人可通行南側○○巷，分得編號000(N)至（V

    ）土地之人，可通行東側○○巷00弄，編號000(M)雖未直接鄰

    路，但該筆與編號000(F)均分配予上訴人，使其仍得經由編

    號000(F)連接編號000(X)通行至○○巷，而溫正男分得之編號

    000(G)亦未直接鄰路，但與Ａ１３分得之編號000(K)相鄰，Ａ１３

    此部已移轉予溫承翰，而兩造均未爭執溫正男與溫承翰為父

    子關係，則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日後自得與溫承翰取得

    之編號000(K)整合，得以往南通行至○○巷，如此已使各分得

    土地均可對外通行。再觀上訴人所規劃之乙案，原本即將其

    與溫正男共有，其2人分配位置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

    就000土地分得606.86㎡，就000土地分得467.63㎡，而可整合

    成1筆面積達1074.49㎡土地（見原審卷一27頁），嗣其2人雖

    未保持共有，但所規劃之位置仍相同，不論系爭000土地或0

    00土地，均係將其與溫正男分得位置相鄰，並均規劃此2土

    地相鄰地界處，使四筆土地得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可

    見其2人原即有整合所分得土地之意，則甲案將其2人、溫承

    翰取得之編號000(K)、(G)、(E)與編號000(M)土地相鄰，使

    該等土地將來可合併利用，已相當程度考量其2人之利益。

    反觀上訴人係107年1月17日及同年2月7日始因買賣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見原審卷一14、18頁），顯明知系爭土地為共

    有土地且占有情況複雜，復於系爭土地上無供其居住使用之

    地上物，仍予買受，買受後隨於同年5月14日提起訴訟，最

    初所提分割方案只將自己及溫正男、Ａ２５部分分割出，並分

    配在臨○○巷最精華區塊（見原審卷一27頁），置其餘共有人

    不顧，嗣於本院提出之乙案，則影響前述原居住在系爭土地

    上之共有人適足住房權，有欠公允。

　⑷再者，土地之利用不限於建築一途，然乙案陳昭琴13人就系爭0

    00土地、000土地，均細分成11筆，每筆土地面積少，地形

    狹長，顯為畸零地，不利土地之開發使用，縱欲整合利用，難

    度高且程序繁瑣，對其等共有人非常不利；而甲案各編號土地

    地形尚屬方整，沒有細分土地情形，或可保留現有房屋，或

    與分割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合作規畫共同建造建築，或保留

    空地做停車或其他用途使用，較乙案更符合土地使用經濟與

    效率。且甲案為江克偉3人、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政、Ａ０６

    、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

    、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等到庭大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之

    分割方案，而陳昭琴13人均為原共有人○○○之繼承人而屬同

    一家族，就○○○之應有部分原為公同共有關係，其等復均未

    反對維持共有。至其餘未到庭之共有人，均未對甲案提出反

    對意見。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現狀、整體利用

    之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情，認以甲案之分割

    方法分割系爭土地，應較乙案更為公平適當。另Ａ１７、Ａ２３、

    Ａ４７、Ａ０３、Ａ１３、陳明全、Ａ０５等人雖均主張互不補償等語（

    見本院卷四395頁），惟裁判分割共有物並命共有人相互補

    償，旨在使分割方案更臻妥適，受補償人嗣後是否向應補償

    人請求補償金額，自得本於自由意志為決定，本院尚無預先

    減免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各共有人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

    明定。又所謂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而應受補償，係指

    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

    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

    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

    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

    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為補償，並依該短少比例

    ，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5

    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部分位處斜坡，高程介於37～50公尺之間，而系

    爭土地東南側臨○○路○○巷，現況部分路段僅寬約4公尺，東

    北側有○○路○○巷00弄道路穿越，巷口路寬約3公尺。又系爭

    土地上坐落多棟建物，部分為雜草雜木及空地，另000土地

    東北側部分土地為○○路○○巷00弄道路，西南側部分土地遭第

    三人之建物占用，且因各共有人分得之區塊形狀不一、位置

    有異，以致價值互殊，自應互為找補。本件經依聲請將甲案

    囑託華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以112年11月24

    日為價格日期，並於113年5月8日出具華估字第83242號不動

    產估價報告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53頁，鑑定報告外放）。

    審之上開鑑定報告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

    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

    、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

    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

    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

    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比較法評估並核算比較價格

    ；另以成本法之土地開發分析評估土地開發分析價格後，於

    考量以上開二方法之資料信賴度、不動產種類以及價格形成

    因素之接近程度等因素，採加權平均法，最後決定基準地「

    甲案編號000（A）」土地單價，進而以甲案編號000（A）土

    地為基準地，先推算出其土地單價，再以基準地之價格為基

    準，考量各分割土地於個別因素差異，進行調整以推算各分

    割土地單價，而作成鑑定報告，其鑑價方法應屬客觀公正可

    採，且經其指派Ａ０１到庭就鑑定經過詳予說明（見本院卷○00

    0-000頁），並就估價條件以114年5月12日華佑字第83242-4

    號函解說明確（見本院卷六19-22頁），上開鑑定日期距本

    件裁判時間尚近，堪為本件審酌金錢補償之依據，陳明全辯

    稱應以107年5月14日為價格日期，及上訴人取得之土地價值

    低估云云，自不足採。爰審酌該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

    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㈣另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

    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000土地前

    經陳高忠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普通抵押權予訴外人Ａ６０，有土

    地登記謄本可佐（見本院卷六129頁），Ａ６０經本院告知訴訟

    而未參加訴訟，依前揭規定，其抵押權依法應移存於陳高忠

    所分得部分，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至第4

    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本院斟酌當事

    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

    等情，認應將系爭土地按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配

    ，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之分割方案為適當。原

    審所採分割方法，未審酌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大小、形狀、

    位置、臨路等情況，價值互殊，有互為找補之必要，逕按附

    圖二為分割而未互為找補，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

    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共有物分割之方

    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

    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

    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

    1規定，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原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共有人明細 　　

編號 共有人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備註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000-000頁）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六93-107頁）  1 Ａ０２ 236/960 236/960 13/160 （起訴後取得Ａ２５之1/20，共21/160） 21/160  2  陳 煥 卿 之 繼 承 人  陳昭琴 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公同共有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愛惠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惠娟  25/10752 （109/8/24繼承）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蔡陳育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0/5/19歿 許崇賓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  陳慶蓉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翰霆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克典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麗華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林陳麗宮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3/5/29歿 繼承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  陳高忠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訴外人○○○）   陳麗靜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陳張雪雲     111/1/13歿 繼承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 3 陳文雄之繼承人 陳思瑾 20/240 （108/12/10分割繼承登記，見原審卷三第345頁） 20/240 20/540 20/540  4 江陳麗娟之繼承人 江克偉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良宜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克立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5 Ａ０３ 1/20 1/20 1/20 1/20  6 Ａ０４ 1/20 1/20 1/20 1/20  7 Ａ１６ 1/20 1/20 1/20 1/20  8 溫正男 1/32 1/32 3/32 3/32  9 Ａ０５ 1/20 1/20    10 Ａ０６ 2/40 2/40     陳林月雲 公同共有1/20    111/9/18歿。 繼承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 11 陳明宗  公同共有1/20＋公同共有1/20（111/11/30繼承登記）     12 陳明全      13 陳明正      14 Ａ１１ 公同共有1/20 公同共有1/20    15 Ａ１２      16 Ａ１３      17 Ａ１４      18 Ａ１５      19 陳俐莼      20 Ａ２０      21 Ａ２１      22 Ａ１３  13/160 （起訴後於108.12.16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13/160    23 Ａ１７ 1/16 1/16    24 Ａ２５   1/20 （起訴後於107.6.14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  25 Ａ２２   10/72 10/72  26 Ａ２３   1/4 1/4  27 Ａ２４   20/540 20/540  28 Ａ２６   1/16 1/16  



附表二：使用現況（見原審卷三209頁、本院卷四233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號/材質 占用人或使用人  000 2190.18 000⑴ 465.06  空地，為Ａ１３、Ａ０５、陳明正、陳明全使用  本院卷一第269頁、卷四第101頁   000⑵ 33.55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⑶ 1.28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⑷ 23.90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７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⑸ 27.88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⑹ 43.06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⑺ 16.41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Ａ０６    000⑻ 94.36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⑼ 2.23 ○○巷00號  磚造 水塔、淋浴間 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⑽ 48.83 ○○巷00號  磚造 Ａ０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⑾ 57.16 ○○巷00號  混凝土 陳明全、陳明正共有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⑿ 63.07 ○○巷00號  混凝土     000⒀ 35.13 ○○巷00號  磚造     000⒁ 14.92 ○○巷00號  鐵皮     000⒂ 3.35 ○○巷00號  鐵皮     000⒃ 62.74 ○○巷00號  混凝土 Ａ０５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0頁   000⒄ 21.91 ○○巷00弄00號 磚造、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⒅ 296.39 ○○巷00號  磚造  公廳 本院卷一第244頁、卷四第101頁、114-116頁           000⒆ 11.47 00號 磚造    000⒇ 2.45 ○○巷00弄00號 鐵皮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2.34 　　 鐵皮     000 22.38 　　 鐵皮     000 0.76 　　 磚造     000 6.08 　　 磚造     000 833.47 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  本院卷四第102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材質 占用人 卷證 000 2413.52 000⑴ 2.72      000⑵ 26.75      000⑶ 91.05 ○○巷00號  混凝土 ○○○之繼承人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⑷ 78.52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⑸ 65.3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⑹ 39.0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⑺ 68.10 ○○巷00弄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⑻ 50.15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⑼ 16.07 　　 磚造     000⑽ 17.47 　　 鐵皮     000⑾ 50.75 　　 鐵皮     000⑿ 35.23 ○○巷00弄0號 鐵皮     000⒀ 115.39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⒁ 13.42 磚造、鐵皮 Ａ２２    000⒂ 72.38 ○○巷00弄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⒃ 41.61 ○○巷00弄0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⒄ 82.16 ○○巷00弄09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⒅ 61.91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⒆ 6.48 ○○巷00弄00號 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⒇ 8.60 　　 磚造     000 1.42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3頁   000 5.6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9.69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 52.7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30.23 ○○巷00弄00號 磚造 Ａ２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67.06 ○○巷00弄00號 磚造  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8.21 磚造     000 71.83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5.71 ○○巷00弄00號 鐵皮     000 59.3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63.8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5.85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6.18 　　 磚造 第三人    000 48.68 　　 鐵皮     000 4.55      000 1.82      000 858.45    



附表三之㈠：甲案分配表（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36.95 Ａ１７  000(B) 151.66 陳思瑾  000(C) 150.7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克立    江良宜  000(D) 128.56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E) 315.26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517.07 Ａ０２  000(G) 67.77 溫正男  000(H) 83.55 Ａ１１   左列8人保持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109.56 陳明宗  左列3人保持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7.94 Ａ０５  000(K) 000.73 Ａ１３  000(L) 85.51 Ａ０６  000(X)道路 167.88 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000(M) 316.78 Ａ０２  000(N) 362.03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3.78 陳思瑾  000(P) 54.79 Ａ２４  000(Q) 538.86 Ａ２３  000(R) 274.00 Ａ２２  000(S) 150.84 Ａ２６  000(T) 80.0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良宜    江克立  000(U) 143.72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按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V) 135.55 溫正男  000(W)道路 283.13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三之㈡：甲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

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Ａ２４ Ａ１８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陳思瑾 3,400 762 762 762 3,512 18,853 28,051 (+28,051)        Ａ２３ 401,790 90,049 90,048 90,048 415,193 2,228,247 3,315,375 (+3,315,375)        Ａ２２ 32,989 7,394 7,393 7,393 34,090 182,951 272,210 (+272,210)        Ａ２６ 209,360 46,921 46,923 46,921 216,344 1,161,069 1,727,538 (+1,727,538)        江克偉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良宜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克立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0 182,757 (+182,757)        陳昭琴 8,519 1,910 1,909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愛惠 8,519 1,909 1,910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惠娟 6,000 1,345 1,345 1,346 6,199 33,271 49,506 (+49,506)        陳慶蓉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翰霆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克典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蔡陳育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華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林世傑等3人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高忠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靜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7,222,16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江克偉 江良宜 江克立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Ａ０６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Ａ１７ 21,619 21,620 21,620 892,579 208,730 60,708 112,336 1,339,212 (+1,339,212)         陳思瑾 5,990 5,991 5,991 247,325 57,837 16,822 31,127 371,083 (+371,083)         陳昭琴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愛惠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惠娟 254 254 254 10,499 2,455 714 1,323 15,753 (+15,753)         陳慶蓉 324 326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翰霆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克典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蔡陳育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麗華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林世傑等3人 977 977 977 40,314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高宗 977 977 977 40,316 9,427 2,741 5,074 60,489 (+60,489)         陳麗靜 977 977 977 40,316 9,428 2,742 5,072 60,489 (+60,489)         Ａ０３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０４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１６ 8,366 8,366 8,366 345,384 80,768 23,491 43,468 518,209 (+518,209)         陳明宗等4人 17,296 17,296 17,296 714,062 166,984 48,566 89,868 1,071,368 (+1,071,368)         Ａ０５ 1,233 1,233 1,233 50,899 11,903 3,462 6,405 76,368 (+76,368)         Ａ１３ 16,403 16,403 16,403 677,216 158,367 46,060 85,233 1,016,085 (+1,016,085)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5,852 



附表四之㈠：乙案分配表（見○000-000頁)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21.13 Ａ１７  000(B1) 53.83 江克偉  000(B2) 53.83 江克立  000(B3) 53.83 江良宜  000(C) 161.50 陳思瑾  000(D1) 17.31 陳高忠  000(D2) 17.31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D3) 17.31 陳麗華  000(D4) 17.31  林世傑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1/3共有   林泰安    林采蓉  000(D5) 17.31 陳麗靜  000(D6) 6.40 陳昭琴  000(D7) 6.40 陳愛惠  000(D8) 4.50 陳惠娟  000(D9) 5.76 陳翰霆  000(D10) 5.76 陳克典  000(D11) 5.76 陳慶蓉  000(E) 290.73 Ａ０３ 各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476.45 Ａ０２  000(G) 60.56 溫正男  000(H) 96.91 Ａ１１  左列8人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96.91 陳明宗  左列3人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6.91 Ａ０５  000(K) 157.47 Ａ１３ 起訴後於108年12月 16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000(L) 96.91 Ａ０６  000(X) 252.08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道路，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000(M) 277.37 Ａ０２  000(N) 316.98 Ａ０３ 各按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8.27 陳思瑾  000(P) 78.27 Ａ２４  000(Q) 528.32 Ａ２３  000(R) 293.51 Ａ２２  000(S) 132.08 Ａ２６  000(T1) 26.09 江克偉  000(T2) 26.09 江良宜  000(T3) 26.09 江克立  000(U1) 18.87 陳高忠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 ○○○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之繼承人王○○○分割繼承登記。 000(U2) 18.87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U3) 18.87 陳麗華  000(U4) 18.87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000(U5) 18.87 陳麗靜  000(U6) 6.98 陳昭琴  000(U7) 6.98 陳愛惠  000(U8) 4.91 陳惠娟  000(U9) 6.29 陳翰霆  000(U10) 6.29 陳克典  000(U11) 6.29 陳慶蓉  000(V) 198.12 溫正男  000(W)道路 300.24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四之㈡：乙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

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陳思瑾 Ａ２４ Ａ２３ 林世傑等3人 陳麗靜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Ａ０２ 273,744 273,744 273,744 7,895 292,646 862,533 70,531 70,531 2,125,368 (+2,125,368)          Ａ２２ 182,000 182,000 182,000 5,254 194,755 574,016 46,939 46,939 1,414,434 (+1,414,434)          Ａ２６ 81,983 81,983 81,983 2,364 87,644 258,318 21,124 21,123 636,522 (+636,522)          江克偉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克立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良宜 27,659 27,661 27,661 798 29,571 87,155 7,127 7,127 214,759 (+214,759)          陳高忠 8,956 8,955 8,956 258 9,574 28,219 2,308 2,308 69,534 (+69,534)          蔡陳育 10,339 10,338 10,339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麗華 10,339 10,339 10,338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昭琴 6,905 6,905 6,904 199 7,382 21,756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愛惠 6,905 6,905 6,905 199 7,382 21,755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惠娟 4,822 4,822 4,822 140 5,155 15,195 1,242 1,243 37,441 (+37,441)          陳翰霆 6,211 6,211 6,211 179 6,639 19,568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克典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慶蓉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Ａ１８ 151,988 151,988 151,988 4,384 162,483 478,895 39,160 39,160 1,180,046 (+1,180,046)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6,312,309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Ａ１７ 陳思瑾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陳明宗等3人 Ａ０５ Ａ１３ Ａ０６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江克偉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克立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良宜 16,555 5,437 35,700 14,502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陳高忠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蔡陳育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華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林世傑等3人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靜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昭琴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愛惠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惠娟 472 158 1,018 414 663 434 93 244 319 3,815 (-3,815)           陳翰霆 605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陳克典 604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3 411 4,883 (-4,883)           陳慶蓉 604 199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Ａ０３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０４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１６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50 89,810 1,066,755 (-1,066,755)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3,695,37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142號
上  訴  人  張雅惠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孜育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祝榮  
            陳祝興  
            陳俊傑  


            陳政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明森  
被 上訴 人  陳明宗（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全（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正（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美  
            陳金柱  
            陳金村  


            陳政哲  
            陳敬涵  




            陳奇賢  
            洪健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益松律師  
複 代理 人  翁雅莉  
被 上訴 人  陳俐蒓  


            陳俐婷  
            陳明枚  
            吳黃看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清和  
被 上訴 人  陳耀洲  


            陳志堅  
            陳宏錕  


            洪健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麗珍    住○○市○○區○○路○○巷00號    被 上訴 人  陳昭琴（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愛惠（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娟（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陳麗華  
            陳高忠  




            陳麗靜  
            陳思瑾  


            江克偉  
            江克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江良宜  
被 上訴 人  許崇賓律師即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


            林世傑（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泰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采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温正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温承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2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各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並按如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經查：①原審被告蔡陳育於民國110年5月19日死亡，其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經法院選任許崇賓律師為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其已辦畢管理人登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原審法院家事法庭函、110年度司繼字第4058號裁定、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000-000頁、卷二97、107-121頁、153-155頁、183-185頁、卷四71、85頁）；②被上訴人陳張雪雲於111年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下稱陳昭琴等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畢分割繼承登記，由陳昭琴、陳愛惠取得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000-000頁、五41頁、57頁、六101、121頁）；③被上訴人陳林月雲於111年9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下稱陳明宗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理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69-85頁、卷○000-000頁）；④被上訴人林陳麗宮於113年5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下稱林世傑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辦畢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函、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000-000、469頁、卷六105頁、125頁）；⑤被上訴人Ａ２０、Ａ２１於起訴時均係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為○○○，嗣於訴訟中已先後成年取得訴訟能力，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204頁、201-203頁、卷三483頁、卷○000-000頁）。經核均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依上開規定承當訴訟者，以當事人在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全部移轉於第三人，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3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107年5月14日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00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於訴訟繫屬中，①被上訴人Ａ１３將其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3/16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Ａ４９，但就該土地仍有權利範圍1/20公同共有部分，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30、131頁、卷三183、195頁）；②被上訴人陳高忠則將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其繼承人王○○○分割繼承取得其應有部分），但仍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二45、59頁、303、321-323頁、卷○000-000頁、卷六103頁）。可見其2人所移轉者僅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一部，仍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資格而未脫離訴訟程序，依上說明，Ａ４９聲請承當訴訟即有未合，不應准許。而陳昭琴、陳愛惠因分割繼承取得陳惠娟繼承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但 Ａ４９、○○○雖未能承當訴訟，惟業經告知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效力及於其2人。
三、復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不包含起訴或撤回起訴之行為。若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基於保障被告得受本案判決之權利（撤回同意權，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參照），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原告對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之被告一人或數人或全體撤回起訴，其撤回不生效力（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0號審查意見參照）。查上訴人於訴訟繫屬中，取得被上訴人Ａ２５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20，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8頁、136-137頁、卷二197頁），上訴人雖撤回對Ａ２５之起訴，並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依上開說明，其撤回不生效力。
四、本件被上訴人除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１３、陳明正、Ａ１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陳思瑾外，其餘被上訴人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使用現況如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復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有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因系爭土地上之建物老舊，且均屬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而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眾多，若採原物分割，分配土地將難期方整，不利土地利用而嚴重影響土地價值，應採變價分割；若不採變價分割，因無法合併分割，請就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及附表四之㈠所示方式分配予各共有人，併依鑑價結果，按附表四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乙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准予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系爭土地等情。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請准就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江克偉、江良宜、江克立（下稱江克偉等3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１６（下稱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不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長期居住之建物，如將系爭土地變賣，其等將無處可去，請求依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割，如應補償，則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甲案）等語。
　㈡溫正男：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如不能變價分割，希望採乙案分割等語。
　㈢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㈣Ａ１５：沒有意見等語。　
　㈤其餘被上訴人未曾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系爭000、000土地相鄰，面積依序為2190.18平方公尺、2413.52平方公尺，為兩造所共有，係部分共有人相同之住宅區建地，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不符合合併分割要件，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三9-19頁、卷二第18頁、本院卷六93-129頁），復為到庭共有人所未爭執，其餘共有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而堪信屬實。是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應採原物分割，並採甲案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情形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分配，始能謂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法院所採分割方法，若涉及居住建物拆除、人員遷離原來住居所等，攸關任何人有和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在一定場所，即適足住房權時，尤應注意審酌該建物是否係所有人與其家庭成員滿足其生活所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為原則，於必要時亦得一部維持共有，且須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始得考量其他分配方法，並應審酌共有人之適足住房權。
　⒉查系爭土地雖部分有地勢高低落差，但系爭000土地面積2190.18平方公尺，雖東側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相鄰，至局部呈凹狀，但整體地形尚屬方整，南側臨臺中市○○區○○路○○巷（下稱○○巷），共有人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A至L、X各編號區塊，而系爭000土地面積2413.52平方公尺，地形除西側略呈左右狹長形外，東側大致方整，東側雖有○○巷00弄自北而南穿越系爭000土地，但共有人仍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M至V區塊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形圖、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一9頁、16頁、23頁、卷二209頁、卷三401頁、本院卷一277頁、卷四233頁、347頁）。足見系爭土地面積大、臨路寬度長、地形方整、共有人分配區塊又可整合，原物分割顯無困難。再者，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二所示為數甚多之地上物等情，有前述複丈成果圖，及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上物之水電號明細表可考（見原審卷○000-000、155頁、本院卷四99-159頁）。而上開地上物雖均未辦保存登記，但為共有人Ａ１７等多人居住、使用，足認該等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而以原物分割亦難認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自難謂變價分割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況且，如以變價分割方式，應賣者勢必須進行系爭土地上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除造成前開建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經濟損失，亦不利於社會整體經濟，且因進行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應買者於出價時必將扣除相關可能之程序花費或對價格有所保留，則就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權益定當有所減損，損害共有人之利益，復與前揭規定不符，是上訴人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自不足採。
　⒊又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除該第三人經兩造同意，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由法院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外，於訴訟無影響。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分割共有物訴訟繫屬中，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含其他共有人），該受移轉登記之第三人倘未經合法承當訴訟，本於當事人恆定原則，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而受分配，法院亦應按原共有關係為共有物之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共有人Ａ１３、陳高忠將系爭土地部分應有部分移轉他人，已如前述，然Ａ１３、陳高忠既仍保留部分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未喪失訴訟權能，仍屬適格之當事人，且Ａ４９、○○○均未能合法承當訴訟，依上說明，本件仍以變動前兩造共有狀態為分割，合先說明。
　⒋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甲案，與原判決所採方案分割圖相同，僅將分配表編號000(K)分配給溫承翰部分更正為Ａ１３，並因附表一編號2原共有人○○○之繼承人陳昭琴13人（下稱陳昭琴13人）已辦畢繼承登記，而將陳昭琴等13人公同共有之編號000(D)、000(U)，改為分別共有，先予說明。茲就甲案與乙案，參照附圖一及附表二之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予以比較說明如下：
　⑴甲案（見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00(F)，面積517.07㎡，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M)，面積316.7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取得編號000(D)，面積128.56㎡，其上有三合院及他人之建物；編號000(U)，面積143.72㎡，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B)，面積151.6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及Ａ１３、Ａ０６目前放置農具之豬舍；編號000(O)，面積73.78㎡，現況有第三人所有建物。❹江克偉3人：取得編號000(C)，面積150.74㎡，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編號000(T)，面積80.04㎡，其上有無人住居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315.26㎡，其上有第三人及Ａ２２之建物；編號000(N)，面積362.03㎡，其上現況有第三人及Ａ２６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7.94㎡，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L)，面積85.51㎡，其上有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I（面積109.56㎡），其上有陳明宗、陳明正共有之建物。❾Ａ１１、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下稱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83.55㎡，其上有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136.95㎡，其上有Ａ１７所有建物。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7.77㎡，位於三合院右側，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V），面積135.55㎡，其上建物已拆除，僅剩圍牆。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74.00㎡，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38.86㎡，現況有Ａ２２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54.79㎡，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50.84㎡，其上有Ａ２２、Ａ１７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000.73㎡，位在三合院右側，已移轉其應有部分予溫承翰。可知此方案原則按各共有人使用現況為分配，縱使將來有須拆除少部分共有人之建物，但Ａ２２、Ａ１７、Ａ１３、Ａ０６、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２６等人既同意此方案，自已就將來如須拆除地上物有所預見，而不予反對，顯無侵害其等為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
　⑵乙案（見本院卷○000-000頁、347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00(F)，面積476.45㎡，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及Ａ１７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陳高忠、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陳麗華、林世傑3人、陳麗靜、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依序取得編號000(D1)至(D11)，其中(D1)至(D5)面積均為17.31㎡，(D6)、(D7)面積均為6.40㎡，(D8)面積為4.50㎡，(D9)至(D11)面積均為5.76㎡，其上有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U1)至(U11)，其中(U1)至(U5)面積均為18.17㎡，(U6)、(U7)面積均為6.98㎡，(U8)面積為4.91㎡，編號(U9)至(U11)面積均為6.29㎡，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C)，面積161.50㎡，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現況有斜坡、雜木、空地；編號000(O)，面積78.27㎡，現況為空地。❹江克偉3人：江克偉、江克立、江良宜依序取得編號000(B1)至(B3)，各區塊面積均為58.83㎡，現況為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T1)至(T3)，各區塊面積均為26.09㎡，其上有無人居住之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290.73㎡，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N)，面積316.9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000(L)，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５及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000(I)，面積96.91㎡，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共有建物。❾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６、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121.13㎡，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三合院。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0.5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編號000(V)，面積198.12㎡，其上有Ａ１７、Ａ２２之建物。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93.51㎡，其上有Ａ２２、Ａ２６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28.32㎡，其上有Ａ２６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78.27㎡，其上僅剩圍牆，其餘空地。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32.08㎡，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157.47㎡，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之建物。依此方案，僅少部分參照使用現況為分配，致將來Ａ２２、Ａ１７、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１３、Ａ０６、Ａ２６等人之大量建物均面臨拆除，致其等與其家庭成員面臨須另行花費大量資金購買房屋遷居之窘境，已侵害其等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且其等均不同意此方案，已難認此方案符合多數共有人之利益。
　⑶又甲案係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分配，並考量附表二各共有人之建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位置、使用現況，及原公同共有人及家族成員並未反對保持共有關係，而在系爭000土地、000土地原供通行位置，依序規畫編號000(X)、000(W)為基地內通路，供分得編號000(A)至(F)、000（H）至(L)、000(R)至(U)土地之人可通行南側○○巷，分得編號000(N)至（V）土地之人，可通行東側○○巷00弄，編號000(M)雖未直接鄰路，但該筆與編號000(F)均分配予上訴人，使其仍得經由編號000(F)連接編號000(X)通行至○○巷，而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亦未直接鄰路，但與Ａ１３分得之編號000(K)相鄰，Ａ１３此部已移轉予溫承翰，而兩造均未爭執溫正男與溫承翰為父子關係，則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日後自得與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整合，得以往南通行至○○巷，如此已使各分得土地均可對外通行。再觀上訴人所規劃之乙案，原本即將其與溫正男共有，其2人分配位置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就000土地分得606.86㎡，就000土地分得467.63㎡，而可整合成1筆面積達1074.49㎡土地（見原審卷一27頁），嗣其2人雖未保持共有，但所規劃之位置仍相同，不論系爭000土地或000土地，均係將其與溫正男分得位置相鄰，並均規劃此2土地相鄰地界處，使四筆土地得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可見其2人原即有整合所分得土地之意，則甲案將其2人、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G)、(E)與編號000(M)土地相鄰，使該等土地將來可合併利用，已相當程度考量其2人之利益。反觀上訴人係107年1月17日及同年2月7日始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見原審卷一14、18頁），顯明知系爭土地為共有土地且占有情況複雜，復於系爭土地上無供其居住使用之地上物，仍予買受，買受後隨於同年5月14日提起訴訟，最初所提分割方案只將自己及溫正男、Ａ２５部分分割出，並分配在臨○○巷最精華區塊（見原審卷一27頁），置其餘共有人不顧，嗣於本院提出之乙案，則影響前述原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適足住房權，有欠公允。
　⑷再者，土地之利用不限於建築一途，然乙案陳昭琴13人就系爭000土地、000土地，均細分成11筆，每筆土地面積少，地形狹長，顯為畸零地，不利土地之開發使用，縱欲整合利用，難度高且程序繁瑣，對其等共有人非常不利；而甲案各編號土地地形尚屬方整，沒有細分土地情形，或可保留現有房屋，或與分割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合作規畫共同建造建築，或保留空地做停車或其他用途使用，較乙案更符合土地使用經濟與效率。且甲案為江克偉3人、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政、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等到庭大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之分割方案，而陳昭琴13人均為原共有人○○○之繼承人而屬同一家族，就○○○之應有部分原為公同共有關係，其等復均未反對維持共有。至其餘未到庭之共有人，均未對甲案提出反對意見。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現狀、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情，認以甲案之分割方法分割系爭土地，應較乙案更為公平適當。另Ａ１７、Ａ２３、Ａ４７、Ａ０３、Ａ１３、陳明全、Ａ０５等人雖均主張互不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四395頁），惟裁判分割共有物並命共有人相互補償，旨在使分割方案更臻妥適，受補償人嗣後是否向應補償人請求補償金額，自得本於自由意志為決定，本院尚無預先減免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各共有人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又所謂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而應受補償，係指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為補償，並依該短少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部分位處斜坡，高程介於37～50公尺之間，而系爭土地東南側臨○○路○○巷，現況部分路段僅寬約4公尺，東北側有○○路○○巷00弄道路穿越，巷口路寬約3公尺。又系爭土地上坐落多棟建物，部分為雜草雜木及空地，另000土地東北側部分土地為○○路○○巷00弄道路，西南側部分土地遭第三人之建物占用，且因各共有人分得之區塊形狀不一、位置有異，以致價值互殊，自應互為找補。本件經依聲請將甲案囑託華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以112年11月24日為價格日期，並於113年5月8日出具華估字第83242號不動產估價報告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53頁，鑑定報告外放）。審之上開鑑定報告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比較法評估並核算比較價格；另以成本法之土地開發分析評估土地開發分析價格後，於考量以上開二方法之資料信賴度、不動產種類以及價格形成因素之接近程度等因素，採加權平均法，最後決定基準地「甲案編號000（A）」土地單價，進而以甲案編號000（A）土地為基準地，先推算出其土地單價，再以基準地之價格為基準，考量各分割土地於個別因素差異，進行調整以推算各分割土地單價，而作成鑑定報告，其鑑價方法應屬客觀公正可採，且經其指派Ａ０１到庭就鑑定經過詳予說明（見本院卷○000-000頁），並就估價條件以114年5月12日華佑字第83242-4號函解說明確（見本院卷六19-22頁），上開鑑定日期距本件裁判時間尚近，堪為本件審酌金錢補償之依據，陳明全辯稱應以107年5月14日為價格日期，及上訴人取得之土地價值低估云云，自不足採。爰審酌該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㈣另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000土地前經陳高忠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普通抵押權予訴外人Ａ６０，有土地登記謄本可佐（見本院卷六129頁），Ａ６０經本院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訴訟，依前揭規定，其抵押權依法應移存於陳高忠所分得部分，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本院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應將系爭土地按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配，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之分割方案為適當。原審所採分割方法，未審酌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大小、形狀、位置、臨路等情況，價值互殊，有互為找補之必要，逕按附圖二為分割而未互為找補，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原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共有人明細 　　
		編號

		共有人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備註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000-000頁）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六93-107頁）

		




		1

		Ａ０２

		236/960

		236/960

		13/160
（起訴後取得Ａ２５之1/20，共21/160）

		21/160

		




		2


陳
煥
卿
之
繼
承
人



		陳昭琴

		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公同共有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愛惠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惠娟

		


		25/10752
（109/8/24繼承）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蔡陳育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0/5/19歿
許崇賓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



		


		陳慶蓉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翰霆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克典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麗華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林陳麗宮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3/5/29歿
繼承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



		


		陳高忠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訴外人○○○）

		




		


		陳麗靜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陳張雪雲

		


		

		


		


		111/1/13歿
繼承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



		3
陳文雄之繼承人

		陳思瑾

		20/240
（108/12/10分割繼承登記，見原審卷三第345頁）

		20/240

		20/540

		20/540

		




		4
江陳麗娟之繼承人

		江克偉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良宜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克立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5

		Ａ０３

		1/20

		1/20

		1/20

		1/20

		




		6

		Ａ０４

		1/20

		1/20

		1/20

		1/20

		




		7

		Ａ１６

		1/20

		1/20

		1/20

		1/20

		




		8

		溫正男

		1/32

		1/32

		3/32

		3/32

		




		9

		Ａ０５

		1/20

		1/20

		


		


		




		10

		Ａ０６

		2/40

		2/40

		


		


		




		


		陳林月雲

		公同共有1/20

		

		


		


		111/9/18歿。
繼承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



		11

		陳明宗

		


		公同共有1/20＋公同共有1/20（111/11/30繼承登記）



		


		


		




		12

		陳明全

		


		


		


		


		




		13

		陳明正

		


		


		


		


		




		14

		Ａ１１

		公同共有1/20

		公同共有1/20

		


		


		




		15

		Ａ１２

		


		


		


		


		




		16

		Ａ１３

		


		


		


		


		




		17

		Ａ１４

		


		


		


		


		




		18

		Ａ１５

		


		


		


		


		




		19

		陳俐莼

		


		


		


		


		




		20

		Ａ２０

		


		


		


		


		




		21

		Ａ２１

		


		


		


		


		




		22

		Ａ１３



		13/160
（起訴後於108.12.16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13/160

		


		


		




		23

		Ａ１７

		1/16

		1/16

		


		


		




		24

		Ａ２５

		


		


		1/20
（起訴後於107.6.14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

		




		25

		Ａ２２

		


		


		10/72

		10/72

		




		26

		Ａ２３

		


		


		1/4

		1/4

		




		27

		Ａ２４

		


		


		20/540

		20/540

		




		28

		Ａ２６

		


		


		1/16

		1/16

		










附表二：使用現況（見原審卷三209頁、本院卷四233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號/材質

		占用人或使用人

		




		000

		2190.18

		000⑴

		465.06

		


		空地，為Ａ１３、Ａ０５、陳明正、陳明全使用



		本院卷一第269頁、卷四第101頁



		


		


		000⑵

		33.55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⑶

		1.28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⑷

		23.90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７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⑸

		27.88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⑹

		43.06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⑺

		16.41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Ａ０６

		




		


		


		000⑻

		94.36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⑼

		2.23

		○○巷00號
 磚造

		水塔、淋浴間

		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⑽

		48.83

		○○巷00號
 磚造

		Ａ０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⑾

		57.16

		○○巷00號
 混凝土

		陳明全、陳明正共有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⑿

		63.07

		○○巷00號 
混凝土

		


		




		


		


		000⒀

		35.13

		○○巷00號
 磚造

		


		




		


		


		000⒁

		14.92

		○○巷00號
 鐵皮

		


		




		


		


		000⒂

		3.35

		○○巷00號 
鐵皮

		


		




		


		


		000⒃

		62.74

		○○巷00號
 混凝土

		Ａ０５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0頁



		


		


		000⒄

		21.91

		○○巷00弄00號 磚造、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⒅

		296.39

		○○巷00號 
磚造 

		公廳

		本院卷一第244頁、卷四第101頁、114-116頁



		


		


		


		


		


		


		




		


		


		


		000⒆

		11.47

		00號 磚造

		




		


		


		000⒇

		2.45

		○○巷00弄00號 鐵皮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2.34

		　　 鐵皮

		


		




		


		


		000

		22.38

		　　 鐵皮

		


		




		


		


		000

		0.76

		　　 磚造

		


		




		


		


		000

		6.08

		　　 磚造

		


		




		


		


		000

		833.47

		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

		


		本院卷四第102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材質

		占用人

		卷證



		000

		2413.52

		000⑴

		2.72

		


		


		




		


		


		000⑵

		26.75

		


		


		




		


		


		000⑶

		91.05

		○○巷00號 
混凝土

		○○○之繼承人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⑷

		78.52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⑸

		65.3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⑹

		39.0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⑺

		68.10

		○○巷00弄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⑻

		50.15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⑼

		16.07

		　　 磚造

		


		




		


		


		000⑽

		17.47

		　　 鐵皮

		


		




		


		


		000⑾

		50.75

		　　 鐵皮

		


		




		


		


		000⑿

		35.23

		○○巷00弄0號 鐵皮

		


		




		


		


		000⒀

		115.39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⒁

		13.42

		磚造、鐵皮

		Ａ２２

		




		


		


		000⒂

		72.38

		○○巷00弄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⒃

		41.61

		○○巷00弄0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⒄

		82.16

		○○巷00弄09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⒅

		61.91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⒆

		6.48

		○○巷00弄00號 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⒇

		8.60

		　　 磚造

		


		




		


		


		000

		1.42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3頁



		


		


		000

		5.6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9.69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

		52.7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30.23

		○○巷00弄00號 磚造

		Ａ２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67.06

		○○巷00弄00號 磚造

		


		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8.21

		磚造

		


		




		


		


		000

		71.83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5.71

		○○巷00弄00號 鐵皮

		


		




		


		


		000

		59.3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63.8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5.85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6.18

		　　 磚造

		第三人

		




		


		


		000

		48.68

		　　 鐵皮

		


		




		


		


		000

		4.55

		


		


		




		


		


		000

		1.82

		


		


		




		


		


		000

		858.45

		


		


		










附表三之㈠：甲案分配表（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36.95

		Ａ１７

		




		000(B)

		151.66

		陳思瑾

		




		000(C)

		150.7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克立

		




		


		


		江良宜

		




		000(D)

		128.56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E)

		315.26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517.07

		Ａ０２

		




		000(G)

		67.77

		溫正男

		




		000(H)

		83.55

		Ａ１１





		左列8人保持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109.56

		陳明宗



		左列3人保持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7.94

		Ａ０５

		




		000(K)

		000.73

		Ａ１３

		




		000(L)

		85.51

		Ａ０６

		




		000(X)道路

		167.88

		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000(M)

		316.78

		Ａ０２

		




		000(N)

		362.03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3.78

		陳思瑾

		




		000(P)

		54.79

		Ａ２４

		




		000(Q)

		538.86

		Ａ２３

		




		000(R)

		274.00

		Ａ２２

		




		000(S)

		150.84

		Ａ２６

		




		000(T)

		80.0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良宜

		




		


		


		江克立

		




		000(U)

		143.72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按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V)

		135.55

		溫正男

		




		000(W)道路

		283.13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三之㈡：甲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Ａ２４

		Ａ１８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陳思瑾

		3,400

		762

		762

		762

		3,512

		18,853

		28,051



		(+28,051)

		


		


		


		


		


		


		




		Ａ２３

		401,790

		90,049

		90,048

		90,048

		415,193

		2,228,247

		3,315,375



		(+3,315,375)

		


		


		


		


		


		


		




		Ａ２２

		32,989

		7,394

		7,393

		7,393

		34,090

		182,951

		272,210



		(+272,210)

		


		


		


		


		


		


		




		Ａ２６

		209,360

		46,921

		46,923

		46,921

		216,344

		1,161,069

		1,727,538



		(+1,727,538)

		


		


		


		


		


		


		




		江克偉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良宜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克立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0

		182,757



		(+182,757)

		


		


		


		


		


		


		




		陳昭琴

		8,519

		1,910

		1,909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愛惠

		8,519

		1,909

		1,910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惠娟

		6,000

		1,345

		1,345

		1,346

		6,199

		33,271

		49,506



		(+49,506)

		


		


		


		


		


		


		




		陳慶蓉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翰霆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克典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蔡陳育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華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林世傑等3人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高忠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靜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7,222,16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江克偉

		江良宜

		江克立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Ａ０６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Ａ１７

		21,619

		21,620

		21,620

		892,579

		208,730

		60,708

		112,336

		1,339,212



		(+1,339,212)

		


		


		


		


		


		


		


		




		陳思瑾

		5,990

		5,991

		5,991

		247,325

		57,837

		16,822

		31,127

		371,083



		(+371,083)

		


		


		


		


		


		


		


		




		陳昭琴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愛惠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惠娟

		254

		254

		254

		10,499

		2,455

		714

		1,323

		15,753



		(+15,753)

		


		


		


		


		


		


		


		




		陳慶蓉

		324

		326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翰霆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克典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蔡陳育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麗華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林世傑等3人

		977

		977

		977

		40,314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高宗

		977

		977

		977

		40,316

		9,427

		2,741

		5,074

		60,489



		(+60,489)

		


		


		


		


		


		


		


		




		陳麗靜

		977

		977

		977

		40,316

		9,428

		2,742

		5,072

		60,489



		(+60,489)

		


		


		


		


		


		


		


		




		Ａ０３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０４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１６

		8,366

		8,366

		8,366

		345,384

		80,768

		23,491

		43,468

		518,209



		(+518,209)

		


		


		


		


		


		


		


		




		陳明宗等4人

		17,296

		17,296

		17,296

		714,062

		166,984

		48,566

		89,868

		1,071,368



		(+1,071,368)

		


		


		


		


		


		


		


		




		Ａ０５

		1,233

		1,233

		1,233

		50,899

		11,903

		3,462

		6,405

		76,368



		(+76,368)

		


		


		


		


		


		


		


		




		Ａ１３

		16,403

		16,403

		16,403

		677,216

		158,367

		46,060

		85,233

		1,016,085



		(+1,016,085)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5,852









附表四之㈠：乙案分配表（見○000-000頁)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21.13

		Ａ１７

		




		000(B1)

		53.83

		江克偉

		




		000(B2)

		53.83

		江克立

		




		000(B3)

		53.83

		江良宜

		




		000(C)

		161.50

		陳思瑾

		




		000(D1)

		17.31

		陳高忠

		




		000(D2)

		17.31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D3)

		17.31

		陳麗華

		




		000(D4)

		17.31



		林世傑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1/3共有



		


		


		林泰安

		




		


		


		林采蓉

		




		000(D5)

		17.31

		陳麗靜

		




		000(D6)

		6.40

		陳昭琴

		




		000(D7)

		6.40

		陳愛惠

		




		000(D8)

		4.50

		陳惠娟

		




		000(D9)

		5.76

		陳翰霆

		




		000(D10)

		5.76

		陳克典

		




		000(D11)

		5.76

		陳慶蓉

		




		000(E)

		290.73

		Ａ０３

		各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476.45

		Ａ０２

		




		000(G)

		60.56

		溫正男

		




		000(H)

		96.91

		Ａ１１



		左列8人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96.91

		陳明宗



		左列3人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6.91

		Ａ０５

		




		000(K)

		157.47

		Ａ１３

		起訴後於108年12月 16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000(L)

		96.91

		Ａ０６

		




		000(X)

		252.08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道路，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000(M)

		277.37

		Ａ０２

		




		000(N)

		316.98

		Ａ０３

		各按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8.27

		陳思瑾

		




		000(P)

		78.27

		Ａ２４

		




		000(Q)

		528.32

		Ａ２３

		




		000(R)

		293.51

		Ａ２２

		




		000(S)

		132.08

		Ａ２６

		




		000(T1)

		26.09

		江克偉

		




		000(T2)

		26.09

		江良宜

		




		000(T3)

		26.09

		江克立

		




		000(U1)

		18.87

		陳高忠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
○○○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之繼承人王○○○分割繼承登記。



		000(U2)

		18.87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U3)

		18.87

		陳麗華

		




		000(U4)

		18.87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000(U5)

		18.87

		陳麗靜

		




		000(U6)

		6.98

		陳昭琴

		




		000(U7)

		6.98

		陳愛惠

		




		000(U8)

		4.91

		陳惠娟

		




		000(U9)

		6.29

		陳翰霆

		




		000(U10)

		6.29

		陳克典

		




		000(U11)

		6.29

		陳慶蓉

		




		000(V)

		198.12

		溫正男

		




		000(W)道路

		300.24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四之㈡：乙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陳思瑾

		Ａ２４

		Ａ２３

		林世傑等3人

		陳麗靜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Ａ０２

		273,744

		273,744

		273,744

		7,895

		292,646

		862,533

		70,531

		70,531

		2,125,368



		(+2,125,368)

		


		


		


		


		


		


		


		


		




		Ａ２２

		182,000

		182,000

		182,000

		5,254

		194,755

		574,016

		46,939

		46,939

		1,414,434



		(+1,414,434)

		


		


		


		


		


		


		


		


		




		Ａ２６

		81,983

		81,983

		81,983

		2,364

		87,644

		258,318

		21,124

		21,123

		636,522



		(+636,522)

		


		


		


		


		


		


		


		


		




		江克偉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克立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良宜

		27,659

		27,661

		27,661

		798

		29,571

		87,155

		7,127

		7,127

		214,759



		(+214,759)

		


		


		


		


		


		


		


		


		




		陳高忠

		8,956

		8,955

		8,956

		258

		9,574

		28,219

		2,308

		2,308

		69,534



		(+69,534)

		


		


		


		


		


		


		


		


		




		蔡陳育

		10,339

		10,338

		10,339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麗華

		10,339

		10,339

		10,338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昭琴

		6,905

		6,905

		6,904

		199

		7,382

		21,756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愛惠

		6,905

		6,905

		6,905

		199

		7,382

		21,755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惠娟

		4,822

		4,822

		4,822

		140

		5,155

		15,195

		1,242

		1,243

		37,441



		(+37,441)

		


		


		


		


		


		


		


		


		




		陳翰霆

		6,211

		6,211

		6,211

		179

		6,639

		19,568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克典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慶蓉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Ａ１８

		151,988

		151,988

		151,988

		4,384

		162,483

		478,895

		39,160

		39,160

		1,180,046



		(+1,180,046)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6,312,309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Ａ１７

		陳思瑾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陳明宗等3人

		Ａ０５

		Ａ１３

		Ａ０６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江克偉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克立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良宜

		16,555

		5,437

		35,700

		14,502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陳高忠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蔡陳育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華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林世傑等3人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靜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昭琴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愛惠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惠娟

		472

		158

		1,018

		414

		663

		434

		93

		244

		319

		3,815



		(-3,815)

		


		


		


		


		


		


		


		


		


		




		陳翰霆

		605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陳克典

		604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3

		411

		4,883



		(-4,883)

		


		


		


		


		


		


		


		


		


		




		陳慶蓉

		604

		199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Ａ０３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０４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１６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50

		89,810

		1,066,755



		(-1,066,755)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3,695,373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上字第142號

上  訴  人  張雅惠  

訴訟代理人  賈俊益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孜育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祝榮  

            陳祝興  

            陳俊傑  



            陳政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明森  

被 上訴 人  陳明宗（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全（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明正（兼陳林月雲之承受訴訟人）



            黃秀美  

            陳金柱  

            陳金村  



            陳政哲  

            陳敬涵  





            陳奇賢  

            洪健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益松律師  

複 代理 人  翁雅莉  

被 上訴 人  陳俐蒓  



            陳俐婷  

            陳明枚  

            吳黃看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清和  

被 上訴 人  陳耀洲  



            陳志堅  

            陳宏錕  



            洪健文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廖麗珍    住○○市○○區○○路○○巷00號    被 上訴 人  陳昭琴（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愛惠（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惠娟（兼陳張雪雲之承受訴訟人）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陳麗華  

            陳高忠  





            陳麗靜  

            陳思瑾  



            江克偉  

            江克立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江良宜  

被 上訴 人  許崇賓律師即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



            林世傑（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泰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林采蓉（即林陳麗宮之承受訴訟人）



            温正男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温承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0年2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應各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並按如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權利範圍」欄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定有明文。經查：①原審被告蔡陳育於民國110年5月19日死亡，其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經法院選任許崇賓律師為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其已辦畢管理人登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原審法院家事法庭函、110年度司繼字第4058號裁定、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000-000頁、卷二97、107-121頁、153-155頁、183-185頁、卷四71、85頁）；②被上訴人陳張雪雲於111年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下稱陳昭琴等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畢分割繼承登記，由陳昭琴、陳愛惠取得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可稽（見本院卷○000-000頁、五41頁、57頁、六101、121頁）；③被上訴人陳林月雲於111年9月1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下稱陳明宗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已辦理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69-85頁、卷○000-000頁）；④被上訴人林陳麗宮於113年5月2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下稱林世傑3人），均未拋棄繼承，並辦畢繼承登記，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函、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000-000、469頁、卷六105頁、125頁）；⑤被上訴人Ａ２０、Ａ２１於起訴時均係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為○○○，嗣於訴訟中已先後成年取得訴訟能力，且經上訴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204頁、201-203頁、卷三483頁、卷○000-000頁）。經核均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依上開規定承當訴訟者，以當事人在訴訟繫屬中，將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全部移轉於第三人，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3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107年5月14日起訴請求分割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000土地，或合稱系爭土地），於訴訟繫屬中，①被上訴人Ａ１３將其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3/160移轉登記予訴外人Ａ４９，但就該土地仍有權利範圍1/20公同共有部分，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30、131頁、卷三183、195頁）；②被上訴人陳高忠則將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其繼承人王○○○分割繼承取得其應有部分），但仍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112，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二45、59頁、303、321-323頁、卷○000-000頁、卷六103頁）。可見其2人所移轉者僅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一部，仍具實施訴訟行為之資格而未脫離訴訟程序，依上說明，Ａ４９聲請承當訴訟即有未合，不應准許。而陳昭琴、陳愛惠因分割繼承取得陳惠娟繼承陳張雪雲之應有部分，但 Ａ４９、○○○雖未能承當訴訟，惟業經告知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401條第1項規定，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效力及於其2人。

三、復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行為，不包含起訴或撤回起訴之行為。若被告已為本案言詞辯論者，基於保障被告得受本案判決之權利（撤回同意權，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參照），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原告對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之被告一人或數人或全體撤回起訴，其撤回不生效力（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0號審查意見參照）。查上訴人於訴訟繫屬中，取得被上訴人Ａ２５所有系爭000土地之應有部分1/20，有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一18頁、136-137頁、卷二197頁），上訴人雖撤回對Ａ２５之起訴，並未得全體被告之同意，依上開說明，其撤回不生效力。

四、本件被上訴人除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１３、陳明正、Ａ１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陳思瑾外，其餘被上訴人經本院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各共有人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使用現況如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復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有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又因系爭土地上之建物老舊，且均屬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而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眾多，若採原物分割，分配土地將難期方整，不利土地利用而嚴重影響土地價值，應採變價分割；若不採變價分割，因無法合併分割，請就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及附表四之㈠所示方式分配予各共有人，併依鑑價結果，按附表四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乙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准予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系爭土地等情。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請准就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為變價分割或按乙案分割。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江克偉、江良宜、江克立（下稱江克偉等3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１６（下稱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不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長期居住之建物，如將系爭土地變賣，其等將無處可去，請求依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割，如應補償，則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下稱甲案）等語。

　㈡溫正男：同意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如不能變價分割，希望採乙案分割等語。

　㈢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㈣Ａ１５：沒有意見等語。　

　㈤其餘被上訴人未曾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主張系爭000、000土地相鄰，面積依序為2190.18平方公尺、2413.52平方公尺，為兩造所共有，係部分共有人相同之住宅區建地，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不符合合併分割要件，且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亦無不得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中市○○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為證（見原審卷三9-19頁、卷二第18頁、本院卷六93-129頁），復為到庭共有人所未爭執，其餘共有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庭爭執或提出書狀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而堪信屬實。是上訴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㈡本件應採原物分割，並採甲案分割：

　⒈按共有物之分割，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價格、利用情形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分配，始能謂為適當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法院所採分割方法，若涉及居住建物拆除、人員遷離原來住居所等，攸關任何人有和平、安全而有尊嚴的居住在一定場所，即適足住房權時，尤應注意審酌該建物是否係所有人與其家庭成員滿足其生活所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4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分割共有物以原物分配為原則，於必要時亦得一部維持共有，且須原物分配顯有困難，始得考量其他分配方法，並應審酌共有人之適足住房權。

　⒉查系爭土地雖部分有地勢高低落差，但系爭000土地面積2190.18平方公尺，雖東側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相鄰，至局部呈凹狀，但整體地形尚屬方整，南側臨臺中市○○區○○路○○巷（下稱○○巷），共有人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A至L、X各編號區塊，而系爭000土地面積2413.52平方公尺，地形除西側略呈左右狹長形外，東側大致方整，東側雖有○○巷00弄自北而南穿越系爭000土地，但共有人仍可整合為如附表三之㈠或附表四之㈠所示M至V區塊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地形圖、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卷一9頁、16頁、23頁、卷二209頁、卷三401頁、本院卷一277頁、卷四233頁、347頁）。足見系爭土地面積大、臨路寬度長、地形方整、共有人分配區塊又可整合，原物分割顯無困難。再者，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二所示為數甚多之地上物等情，有前述複丈成果圖，及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地上物之水電號明細表可考（見原審卷○000-000、155頁、本院卷四99-159頁）。而上開地上物雖均未辦保存登記，但為共有人Ａ１７等多人居住、使用，足認該等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而以原物分割亦難認有何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自難謂變價分割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況且，如以變價分割方式，應賣者勢必須進行系爭土地上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除造成前開建物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經濟損失，亦不利於社會整體經濟，且因進行前開建物之搬遷或拆除，應買者於出價時必將扣除相關可能之程序花費或對價格有所保留，則就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權益定當有所減損，損害共有人之利益，復與前揭規定不符，是上訴人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自不足採。

　⒊又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除該第三人經兩造同意，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或由法院以裁定許其承當訴訟外，於訴訟無影響。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分割共有物訴訟繫屬中，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含其他共有人），該受移轉登記之第三人倘未經合法承當訴訟，本於當事人恆定原則，移轉人仍為適格之當事人，自可繼續以其本人之名義實施訴訟行為而受分配，法院亦應按原共有關係為共有物之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共有人Ａ１３、陳高忠將系爭土地部分應有部分移轉他人，已如前述，然Ａ１３、陳高忠既仍保留部分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未喪失訴訟權能，仍屬適格之當事人，且Ａ４９、○○○均未能合法承當訴訟，依上說明，本件仍以變動前兩造共有狀態為分割，合先說明。

　⒋本件被上訴人提出之甲案，與原判決所採方案分割圖相同，僅將分配表編號000(K)分配給溫承翰部分更正為Ａ１３，並因附表一編號2原共有人○○○之繼承人陳昭琴13人（下稱陳昭琴13人）已辦畢繼承登記，而將陳昭琴等13人公同共有之編號000(D)、000(U)，改為分別共有，先予說明。茲就甲案與乙案，參照附圖一及附表二之系爭土地使用現況予以比較說明如下：

　⑴甲案（見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00(F)，面積517.07㎡，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M)，面積316.7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取得編號000(D)，面積128.56㎡，其上有三合院及他人之建物；編號000(U)，面積143.72㎡，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B)，面積151.6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及Ａ１３、Ａ０６目前放置農具之豬舍；編號000(O)，面積73.78㎡，現況有第三人所有建物。❹江克偉3人：取得編號000(C)，面積150.74㎡，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編號000(T)，面積80.04㎡，其上有無人住居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315.26㎡，其上有第三人及Ａ２２之建物；編號000(N)，面積362.03㎡，其上現況有第三人及Ａ２６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7.94㎡，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L)，面積85.51㎡，其上有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I（面積109.56㎡），其上有陳明宗、陳明正共有之建物。❾Ａ１１、Ａ１２、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下稱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83.55㎡，其上有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136.95㎡，其上有Ａ１７所有建物。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7.77㎡，位於三合院右側，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V），面積135.55㎡，其上建物已拆除，僅剩圍牆。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74.00㎡，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38.86㎡，現況有Ａ２２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54.79㎡，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50.84㎡，其上有Ａ２２、Ａ１７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000.73㎡，位在三合院右側，已移轉其應有部分予溫承翰。可知此方案原則按各共有人使用現況為分配，縱使將來有須拆除少部分共有人之建物，但Ａ２２、Ａ１７、Ａ１３、Ａ０６、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２６等人既同意此方案，自已就將來如須拆除地上物有所預見，而不予反對，顯無侵害其等為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

　⑵乙案（見本院卷○000-000頁、347頁）：❶上訴人：取得編號000(F)，面積476.45㎡，其上有三合院、水塔、淋浴室，及Ａ１７建物。❷陳昭琴等13人：陳高忠、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陳麗華、林世傑3人、陳麗靜、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依序取得編號000(D1)至(D11)，其中(D1)至(D5)面積均為17.31㎡，(D6)、(D7)面積均為6.40㎡，(D8)面積為4.50㎡，(D9)至(D11)面積均為5.76㎡，其上有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U1)至(U11)，其中(U1)至(U5)面積均為18.17㎡，(U6)、(U7)面積均為6.98㎡，(U8)面積為4.91㎡，編號(U9)至(U11)面積均為6.29㎡，其上有○○○繼承人使用之建物。❸陳思瑾：取得編號000(C)，面積161.50㎡，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現況有斜坡、雜木、空地；編號000(O)，面積78.27㎡，現況為空地。❹江克偉3人：江克偉、江克立、江良宜依序取得編號000(B1)至(B3)，各區塊面積均為58.83㎡，現況為三合院；及依序取得編號000(T1)至(T3)，各區塊面積均為26.09㎡，其上有無人居住之建物。❺Ａ０３3人：取得編號000(E)，面積290.73㎡，其上有三合院，現況有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編號000(N)，面積316.98㎡，現況有第三人之建物。❻Ａ０５：取得編號000(J)，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５之建物。❼Ａ０６：取得編號000(L)，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５及Ａ０６之建物。❽陳明全3人：取得編號000(I)，面積96.91㎡，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共有建物。❾Ａ１１8人：取得編號000(H)，面積96.91㎡，其上有Ａ０６、Ａ１３之建物。❿Ａ１７：取得編號000(A)，面積121.13㎡，其上有第三人之建物、三合院。⓫溫正男：分別取得編號000(G)，面積60.56㎡，其上有Ａ１７之建物；編號000(V)，面積198.12㎡，其上有Ａ１７、Ａ２２之建物。⓬Ａ２２：取得編號000(R)，面積293.51㎡，其上有Ａ２２、Ａ２６之建物。⓭Ａ２３：取得編號000(Q)，面積528.32㎡，其上有Ａ２６及第三人之建物。⓮Ａ２４：取得編號000(P)，面積78.27㎡，其上僅剩圍牆，其餘空地。⓯Ａ２６：取得編號000(S)，面積132.08㎡，其上有Ａ２２之建物。⓰Ａ１３：取得編號000(K)，面積157.47㎡，其上有陳明全、陳明正之建物。依此方案，僅少部分參照使用現況為分配，致將來Ａ２２、Ａ１７、陳明全、陳明正、Ａ０５、Ａ１３、Ａ０６、Ａ２６等人之大量建物均面臨拆除，致其等與其家庭成員面臨須另行花費大量資金購買房屋遷居之窘境，已侵害其等憲法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且其等均不同意此方案，已難認此方案符合多數共有人之利益。

　⑶又甲案係依兩造應有部分比例面積分配，並考量附表二各共有人之建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位置、使用現況，及原公同共有人及家族成員並未反對保持共有關係，而在系爭000土地、000土地原供通行位置，依序規畫編號000(X)、000(W)為基地內通路，供分得編號000(A)至(F)、000（H）至(L)、000(R)至(U)土地之人可通行南側○○巷，分得編號000(N)至（V）土地之人，可通行東側○○巷00弄，編號000(M)雖未直接鄰路，但該筆與編號000(F)均分配予上訴人，使其仍得經由編號000(F)連接編號000(X)通行至○○巷，而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亦未直接鄰路，但與Ａ１３分得之編號000(K)相鄰，Ａ１３此部已移轉予溫承翰，而兩造均未爭執溫正男與溫承翰為父子關係，則溫正男分得之編號000(G)日後自得與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整合，得以往南通行至○○巷，如此已使各分得土地均可對外通行。再觀上訴人所規劃之乙案，原本即將其與溫正男共有，其2人分配位置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就000土地分得606.86㎡，就000土地分得467.63㎡，而可整合成1筆面積達1074.49㎡土地（見原審卷一27頁），嗣其2人雖未保持共有，但所規劃之位置仍相同，不論系爭000土地或000土地，均係將其與溫正男分得位置相鄰，並均規劃此2土地相鄰地界處，使四筆土地得自000土地沿伸至000土地，可見其2人原即有整合所分得土地之意，則甲案將其2人、溫承翰取得之編號000(K)、(G)、(E)與編號000(M)土地相鄰，使該等土地將來可合併利用，已相當程度考量其2人之利益。反觀上訴人係107年1月17日及同年2月7日始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見原審卷一14、18頁），顯明知系爭土地為共有土地且占有情況複雜，復於系爭土地上無供其居住使用之地上物，仍予買受，買受後隨於同年5月14日提起訴訟，最初所提分割方案只將自己及溫正男、Ａ２５部分分割出，並分配在臨○○巷最精華區塊（見原審卷一27頁），置其餘共有人不顧，嗣於本院提出之乙案，則影響前述原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適足住房權，有欠公允。

　⑷再者，土地之利用不限於建築一途，然乙案陳昭琴13人就系爭000土地、000土地，均細分成11筆，每筆土地面積少，地形狹長，顯為畸零地，不利土地之開發使用，縱欲整合利用，難度高且程序繁瑣，對其等共有人非常不利；而甲案各編號土地地形尚屬方整，沒有細分土地情形，或可保留現有房屋，或與分割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合作規畫共同建造建築，或保留空地做停車或其他用途使用，較乙案更符合土地使用經濟與效率。且甲案為江克偉3人、Ａ０３3人、陳明全、陳明政、Ａ０６、Ａ１７、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６、陳高忠、陳思瑾、Ａ０５、Ａ１１、Ａ１３、Ａ１２、Ａ１９、Ａ２０、Ａ２１等到庭大多數共有人所同意之分割方案，而陳昭琴13人均為原共有人○○○之繼承人而屬同一家族，就○○○之應有部分原為公同共有關係，其等復均未反對維持共有。至其餘未到庭之共有人，均未對甲案提出反對意見。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現狀、整體利用之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情，認以甲案之分割方法分割系爭土地，應較乙案更為公平適當。另Ａ１７、Ａ２３、Ａ４７、Ａ０３、Ａ１３、陳明全、Ａ０５等人雖均主張互不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四395頁），惟裁判分割共有物並命共有人相互補償，旨在使分割方案更臻妥適，受補償人嗣後是否向應補償人請求補償金額，自得本於自由意志為決定，本院尚無預先減免之必要，併此敘明。

　㈢各共有人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又所謂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而應受補償，係指如依原物之數量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不相當，而須以金錢補償時，應依原物分割後之總價值，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算出其價值，再與各共有人實際分得部分之價值相較，由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就其超出應有部分價值之差額部分，對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為補償，並依該短少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為公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部分位處斜坡，高程介於37～50公尺之間，而系爭土地東南側臨○○路○○巷，現況部分路段僅寬約4公尺，東北側有○○路○○巷00弄道路穿越，巷口路寬約3公尺。又系爭土地上坐落多棟建物，部分為雜草雜木及空地，另000土地東北側部分土地為○○路○○巷00弄道路，西南側部分土地遭第三人之建物占用，且因各共有人分得之區塊形狀不一、位置有異，以致價值互殊，自應互為找補。本件經依聲請將甲案囑託華聲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經該所以112年11月24日為價格日期，並於113年5月8日出具華估字第83242號不動產估價報告可參（見本院卷四第353頁，鑑定報告外放）。審之上開鑑定報告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最有效使用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比較法評估並核算比較價格；另以成本法之土地開發分析評估土地開發分析價格後，於考量以上開二方法之資料信賴度、不動產種類以及價格形成因素之接近程度等因素，採加權平均法，最後決定基準地「甲案編號000（A）」土地單價，進而以甲案編號000（A）土地為基準地，先推算出其土地單價，再以基準地之價格為基準，考量各分割土地於個別因素差異，進行調整以推算各分割土地單價，而作成鑑定報告，其鑑價方法應屬客觀公正可採，且經其指派Ａ０１到庭就鑑定經過詳予說明（見本院卷○000-000頁），並就估價條件以114年5月12日華佑字第83242-4號函解說明確（見本院卷六19-22頁），上開鑑定日期距本件裁判時間尚近，堪為本件審酌金錢補償之依據，陳明全辯稱應以107年5月14日為價格日期，及上訴人取得之土地價值低估云云，自不足採。爰審酌該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三之㈡所示。

　㈣另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000土地前經陳高忠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普通抵押權予訴外人Ａ６０，有土地登記謄本可佐（見本院卷六129頁），Ａ６０經本院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訴訟，依前揭規定，其抵押權依法應移存於陳高忠所分得部分，併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本院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應將系爭土地按附圖二及附表三之㈠所示方法分配，並按附表三之㈡所示金額互為補償之分割方案為適當。原審所採分割方法，未審酌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大小、形狀、位置、臨路等情況，價值互殊，有互為找補之必要，逕按附圖二為分割而未互為找補，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㈥末按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原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㈦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得利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謝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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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共有人明細 　　

編號 共有人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系爭000土地應有部分  備註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000-000頁） 原判決 最新土地登記謄本 （本院卷六93-107頁）  1 Ａ０２ 236/960 236/960 13/160 （起訴後取得Ａ２５之1/20，共21/160） 21/160  2  陳 煥 卿 之 繼 承 人  陳昭琴 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公同共有1/16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愛惠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陳惠娟  25/10752 （109/8/24繼承）  71/21504 （111/5/31分割繼承登記）   蔡陳育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0/5/19歿 許崇賓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  陳慶蓉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翰霆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克典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1/336 （109/8/24繼承登記）   陳麗華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林陳麗宮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3/5/29歿 繼承人：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  陳高忠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訴外人○○○）   陳麗靜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1/112 （109/8/24繼承登記）   陳張雪雲     111/1/13歿 繼承人：陳昭琴、陳愛惠、陳惠娟 3 陳文雄之繼承人 陳思瑾 20/240 （108/12/10分割繼承登記，見原審卷三第345頁） 20/240 20/540 20/540  4 江陳麗娟之繼承人 江克偉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良宜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江克立 20/720 20/720 20/1620 20/1620  5 Ａ０３ 1/20 1/20 1/20 1/20  6 Ａ０４ 1/20 1/20 1/20 1/20  7 Ａ１６ 1/20 1/20 1/20 1/20  8 溫正男 1/32 1/32 3/32 3/32  9 Ａ０５ 1/20 1/20    10 Ａ０６ 2/40 2/40     陳林月雲 公同共有1/20    111/9/18歿。 繼承人：陳明宗、陳明正、陳明全 11 陳明宗  公同共有1/20＋公同共有1/20（111/11/30繼承登記）     12 陳明全      13 陳明正      14 Ａ１１ 公同共有1/20 公同共有1/20    15 Ａ１２      16 Ａ１３      17 Ａ１４      18 Ａ１５      19 陳俐莼      20 Ａ２０      21 Ａ２１      22 Ａ１３  13/160 （起訴後於108.12.16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13/160    23 Ａ１７ 1/16 1/16    24 Ａ２５   1/20 （起訴後於107.6.14移轉登記予上訴人）   25 Ａ２２   10/72 10/72  26 Ａ２３   1/4 1/4  27 Ａ２４   20/540 20/540  28 Ａ２６   1/16 1/16  



附表二：使用現況（見原審卷三209頁、本院卷四233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號/材質 占用人或使用人  000 2190.18 000⑴ 465.06  空地，為Ａ１３、Ａ０５、陳明正、陳明全使用  本院卷一第269頁、卷四第101頁   000⑵ 33.55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⑶ 1.28   本院卷一第269頁   000⑷ 23.90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７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⑸ 27.88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⑹ 43.06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⑺ 16.41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Ａ０６    000⑻ 94.36 ○○巷00號  磚造 Ａ１３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⑼ 2.23 ○○巷00號  磚造 水塔、淋浴間 本院卷四第101頁   000⑽ 48.83 ○○巷00號  磚造 Ａ０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⑾ 57.16 ○○巷00號  混凝土 陳明全、陳明正共有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4頁、四第101頁   000⑿ 63.07 ○○巷00號  混凝土     000⒀ 35.13 ○○巷00號  磚造     000⒁ 14.92 ○○巷00號  鐵皮     000⒂ 3.35 ○○巷00號  鐵皮     000⒃ 62.74 ○○巷00號  混凝土 Ａ０５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四第100頁   000⒄ 21.91 ○○巷00弄00號 磚造、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⒅ 296.39 ○○巷00號  磚造  公廳 本院卷一第244頁、卷四第101頁、114-116頁           000⒆ 11.47 00號 磚造    000⒇ 2.45 ○○巷00弄00號 鐵皮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2.34 　　 鐵皮     000 22.38 　　 鐵皮     000 0.76 　　 磚造     000 6.08 　　 磚造     000 833.47 斜坡、龍眼樹、雜木、空地  本院卷四第102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地號 面積㎡ 編號 面積㎡ 門牌/材質 占用人 卷證 000 2413.52 000⑴ 2.72      000⑵ 26.75      000⑶ 91.05 ○○巷00號  混凝土 ○○○之繼承人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3頁    000⑷ 78.52 ○○巷00號  混凝土     000⑸ 65.3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⑹ 39.08 ○○巷0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⑺ 68.10 ○○巷00弄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⑻ 50.15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⑼ 16.07 　　 磚造     000⑽ 17.47 　　 鐵皮     000⑾ 50.75 　　 鐵皮     000⑿ 35.23 ○○巷00弄0號 鐵皮     000⒀ 115.39 ○○巷00弄0號 磚造     000⒁ 13.42 磚造、鐵皮 Ａ２２    000⒂ 72.38 ○○巷00弄0號 磚造 Ａ２２    000⒃ 41.61 ○○巷00弄00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⒄ 82.16 ○○巷00弄09號  混凝土 Ａ２２    000⒅ 61.91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⒆ 6.48 ○○巷00弄00號 鐵皮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⒇ 8.60 　　 磚造     000 1.42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3頁   000 5.6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9.69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四第102頁   000 52.79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30.23 ○○巷00弄00號 磚造 Ａ２６ 原審卷三第175頁；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67.06 ○○巷00弄00號 磚造  本院卷一第245頁、四第102頁   000 8.21 磚造     000 71.83 ○○巷00弄00號 磚造 第三人 本院卷一第267頁、四第102頁 本院卷三第53頁(非○○區農會所有)   000 5.71 ○○巷00弄00號 鐵皮     000 59.3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63.82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35.85 ○○巷00弄00號 磚造      000 16.18 　　 磚造 第三人    000 48.68 　　 鐵皮     000 4.55      000 1.82      000 858.45    



附表三之㈠：甲案分配表（原審卷三401頁、本院卷五15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36.95 Ａ１７  000(B) 151.66 陳思瑾  000(C) 150.7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克立    江良宜  000(D) 128.56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E) 315.26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517.07 Ａ０２  000(G) 67.77 溫正男  000(H) 83.55 Ａ１１   左列8人保持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109.56 陳明宗  左列3人保持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7.94 Ａ０５  000(K) 000.73 Ａ１３  000(L) 85.51 Ａ０６  000(X)道路 167.88 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全體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000(M) 316.78 Ａ０２  000(N) 362.03 Ａ０３ 各1/3保持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3.78 陳思瑾  000(P) 54.79 Ａ２４  000(Q) 538.86 Ａ２３  000(R) 274.00 Ａ２２  000(S) 150.84 Ａ２６  000(T) 80.04 江克偉 各1/3保持共有。   江良宜    江克立  000(U) 143.72 陳昭琴 按陳昭琴、陳愛惠按應有部分比例各71/21504，陳惠娟應有部分比例25/10725，陳翰霆、陳克典、陳慶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蔡陳育、陳麗華、陳麗靜、陳高忠應有部分比例各1/112，林世傑、林泰安、林采蓉應有部分比例各1/336，保持共有    陳愛惠    陳惠娟    陳慶蓉    陳翰霆    陳克典    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陳麗華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陳高忠     陳麗靜  000(V) 135.55 溫正男  000(W)道路 283.13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三之㈡：甲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２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Ａ２４ Ａ１８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陳思瑾 3,400 762 762 762 3,512 18,853 28,051 (+28,051)        Ａ２３ 401,790 90,049 90,048 90,048 415,193 2,228,247 3,315,375 (+3,315,375)        Ａ２２ 32,989 7,394 7,393 7,393 34,090 182,951 272,210 (+272,210)        Ａ２６ 209,360 46,921 46,923 46,921 216,344 1,161,069 1,727,538 (+1,727,538)        江克偉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良宜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1 182,758 (+182,758)        江克立 22,148 4,964 4,964 4,964 22,887 122,830 182,757 (+182,757)        陳昭琴 8,519 1,910 1,909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愛惠 8,519 1,909 1,910 1,909 8,804 47,247 70,298 (+70,298)        陳惠娟 6,000 1,345 1,345 1,346 6,199 33,271 49,506 (+49,506)        陳慶蓉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翰霆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陳克典 7,680 1,721 1,721 1,721 7,936 42,589 63,368 (+63,368)        蔡陳育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華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林世傑等3人 23,039 5,163 5,163 5,163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高忠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陳麗靜 23,038 5,163 5,163 5,164 23,807 127,767 190,102 (+190,102)        合計 875,254 196,160 196,160 196,160 904,450 4,853,979 7,222,16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江克偉 江良宜 江克立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Ａ０６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Ａ１７ 21,619 21,620 21,620 892,579 208,730 60,708 112,336 1,339,212 (+1,339,212)         陳思瑾 5,990 5,991 5,991 247,325 57,837 16,822 31,127 371,083 (+371,083)         陳昭琴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愛惠 361 361 361 14,908 3,486 1,014 1,877 22,368 (+22,368)         陳惠娟 254 254 254 10,499 2,455 714 1,323 15,753 (+15,753)         陳慶蓉 324 326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翰霆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陳克典 326 324 326 13,439 3,143 914 1,691 20,163 (+20,163)         蔡陳育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麗華 977 977 975 40,316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林世傑等3人 977 977 977 40,314 9,428 2,742 5,074 60,489 (+60,489)         陳高宗 977 977 977 40,316 9,427 2,741 5,074 60,489 (+60,489)         陳麗靜 977 977 977 40,316 9,428 2,742 5,072 60,489 (+60,489)         Ａ０３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０４ 8,366 8,366 8,366 345,383 80,768 23,491 43,468 518,208 (+518,208)         Ａ１６ 8,366 8,366 8,366 345,384 80,768 23,491 43,468 518,209 (+518,209)         陳明宗等4人 17,296 17,296 17,296 714,062 166,984 48,566 89,868 1,071,368 (+1,071,368)         Ａ０５ 1,233 1,233 1,233 50,899 11,903 3,462 6,405 76,368 (+76,368)         Ａ１３ 16,403 16,403 16,403 677,216 158,367 46,060 85,233 1,016,085 (+1,016,085)         合計 94,476 94,476 94,476 3,900,441 912,120 265,284 490,891 5,852 



附表四之㈠：乙案分配表（見○000-000頁)

編號 面積㎡ 擬分配之共有人 備註 000(A) 121.13 Ａ１７  000(B1) 53.83 江克偉  000(B2) 53.83 江克立  000(B3) 53.83 江良宜  000(C) 161.50 陳思瑾  000(D1) 17.31 陳高忠  000(D2) 17.31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D3) 17.31 陳麗華  000(D4) 17.31  林世傑 按應有部分比例各1/3共有   林泰安    林采蓉  000(D5) 17.31 陳麗靜  000(D6) 6.40 陳昭琴  000(D7) 6.40 陳愛惠  000(D8) 4.50 陳惠娟  000(D9) 5.76 陳翰霆  000(D10) 5.76 陳克典  000(D11) 5.76 陳慶蓉  000(E) 290.73 Ａ０３ 各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F) 476.45 Ａ０２  000(G) 60.56 溫正男  000(H) 96.91 Ａ１１  左列8人公同共有。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000(I) 96.91 陳明宗  左列3人公同共有。   陳明全    陳明正  000(J) 96.91 Ａ０５  000(K) 157.47 Ａ１３ 起訴後於108年12月 16日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溫承翰。 000(L) 96.91 Ａ０６  000(X) 252.08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道路，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190.18   000(M) 277.37 Ａ０２  000(N) 316.98 Ａ０３ 各按1/3比例共有   Ａ０４    Ａ１６  000(O) 78.27 陳思瑾  000(P) 78.27 Ａ２４  000(Q) 528.32 Ａ２３  000(R) 293.51 Ａ２２  000(S) 132.08 Ａ２６  000(T1) 26.09 江克偉  000(T2) 26.09 江良宜  000(T3) 26.09 江克立  000(U1) 18.87 陳高忠  起訴後於111/2/25移轉登記予○○○。 ○○○於112年6月22日死亡，由○○○之繼承人王○○○分割繼承登記。 000(U2) 18.87 蔡陳育之遺產管理人許崇賓律師  000(U3) 18.87 陳麗華  000(U4) 18.87  林世傑    林泰安    林采蓉  000(U5) 18.87 陳麗靜  000(U6) 6.98 陳昭琴  000(U7) 6.98 陳愛惠  000(U8) 4.91 陳惠娟  000(U9) 6.29 陳翰霆  000(U10) 6.29 陳克典  000(U11) 6.29 陳慶蓉  000(V) 198.12 溫正男  000(W)道路 300.24 000地號土地共有人 由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按原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 合計 2413.52   



附表四之㈡：乙案補償金額表（估價報告書6-8頁、本院卷五65-69頁）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Ａ０３ Ａ０４ Ａ１６ 陳思瑾 Ａ２４ Ａ２３ 林世傑等3人 陳麗靜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Ａ０２ 273,744 273,744 273,744 7,895 292,646 862,533 70,531 70,531 2,125,368 (+2,125,368)          Ａ２２ 182,000 182,000 182,000 5,254 194,755 574,016 46,939 46,939 1,414,434 (+1,414,434)          Ａ２６ 81,983 81,983 81,983 2,364 87,644 258,318 21,124 21,123 636,522 (+636,522)          江克偉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克立 14,283 14,283 14,283 412 15,269 45,004 3,680 3,680 110,894 (+110,894)          江良宜 27,659 27,661 27,661 798 29,571 87,155 7,127 7,127 214,759 (+214,759)          陳高忠 8,956 8,955 8,956 258 9,574 28,219 2,308 2,308 69,534 (+69,534)          蔡陳育 10,339 10,338 10,339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麗華 10,339 10,339 10,338 298 11,053 32,576 2,664 2,664 80,271 (+80,271)          陳昭琴 6,905 6,905 6,904 199 7,382 21,756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愛惠 6,905 6,905 6,905 199 7,382 21,755 1,779 1,779 53,609 (+53,609)          陳惠娟 4,822 4,822 4,822 140 5,155 15,195 1,242 1,243 37,441 (+37,441)          陳翰霆 6,211 6,211 6,211 179 6,639 19,568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克典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陳慶蓉 6,211 6,211 6,211 178 6,639 19,569 1,600 1,600 48,219 (+48,219)          Ａ１８ 151,988 151,988 151,988 4,384 162,483 478,895 39,160 39,160 1,180,046 (+1,180,046)          合計 813,016 813,016 813,016 23,446 869,153 2,561,708 209,477 209,477 6,312,309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Ａ１７ 陳思瑾 Ａ０２ Ａ１８ Ａ１１等8人 陳明宗等3人 Ａ０５ Ａ１３ Ａ０６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江克偉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克立 16,555 5,437 35,699 14,503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江良宜 16,555 5,437 35,700 14,502 23,235 15,253 3,282 8,560 11,263 133,787 (-133,787)           陳高忠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蔡陳育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華 1,621 532 3,495 1,420 2,274 1,493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林世傑等3人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麗靜 1,621 532 3,495 1,420 2,275 1,492 321 838 1,103 13,097 (-13,097)           陳昭琴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愛惠 606 199 1,308 531 851 559 120 313 413 4,900 (-4,900)           陳惠娟 472 158 1,018 414 663 434 93 244 319 3,815 (-3,815)           陳翰霆 605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陳克典 604 198 1,303 529 848 557 120 313 411 4,883 (-4,883)           陳慶蓉 604 199 1,303 529 848 557 120 312 411 4,883 (-4,883)           Ａ０３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０４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49 89,810 1,066,754 (-1,066,754)           Ａ１６ 132,002 43,352 284,657 115,639 185,261 121,618 26,166 68,250 89,810 1,066,755 (-1,066,755)           合計 457,273 150,178 986,087 400,588 641,769 421,299 90,642 236,425 311,112 3,695,373 





